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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舉試舉成功與失敗之生物力學分析  

 

摘 要  

 

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比 較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差 異 ， 並

探 討 試 舉 失 敗 的 原 因 ， 以 8 名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男 子 舉

重 隊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試 舉 個 人 最 佳 成 績 9 0 %的 重 量 三 次 ， 藉

由 兩 部 數 位 攝 影 機 拍 攝 抓 舉 動 作 表 現 。 選 取 每 位 受 試 者 的 試

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， 利 用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進 行 三 度 空 間 數 位 化

處 理 與 資 料 修 勻 後 ， 再 計 算 各 項 運 動 學 資 料 ； 最 後 經 由 相 依

樣 本 t 檢 定 考 驗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差 異 。 研 究 發 現 ， 試

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在 槓 鈴 運 動 學 上，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垂 直 速 度、

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標 準 化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達 顯 著 差 異

( p < . 0 5 )； 在 肢 體 動 作 上 ， 離 地 瞬 間 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、

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角 度 、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上

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角 速 度 、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髖 關 節 角 度 、

髖 關 節 最 大 角 度、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、身 體 重 心 “ 近 ”

運 動 型 態 之 水 平 位 移、槓 鈴 -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差，皆 達

顯 著 差 異 ( p < . 0 5 )。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原 因 ， 為 選 手 將 槓 鈴 拉 離

地 面 時 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過 大 以 及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上

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過 大，使 得 槓 鈴 在 第 一 次 拉 的 垂 直 速 度 較 慢，

而 身 體 重 心 向 前 移 動 接 近 垂 直 參 考 線 ， 加 上 第 二 次 拉 階 段 的

下 肢 伸 展 不 足 ， 造 成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較 低 ， 使 得 下 蹲 支 撐

空 間 的 不 足 ，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舉 重 、 槓 鈴 、 上 肢 、 下 肢 、 身 體 重 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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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o me c h a ni ca l  A na ly s i s  Of  Th e  S uc c es s fu l  A n d  

U ns u cc e ss fu l  S na tch  L i f t s  

 

A b s t r a c t  

 

T h e  p u r p o s e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t o  c o m p a r e  t h e  d i f f e r e n c e  

o f  t h e  t e c h n i q u e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b e t w e e n  t h e  s u c c e s s f u l  a n d  

u n s u c c e s s f u l  s n a t c h  l i f t s ,  a n d  t o  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e  c a s e  o f  t h e  

u n s u c c e s s f u l  s n a t c h  l i f t s .  T h e  s t u d y  w a s  p e r f o r m e d  o n  8  

w e i g h t l i f t e r s  o f  t h e  N a t i o n a l  T a i w a n  U n i v e r s i t y  o f  P h y s i c a l  

E d u c a t i o n  a n d  S p o r t .  T w o  c a m e r a s  w e r e  u s e d  t o  r e c o r d  t h e  

t h r e e  l i f t s  a t  9 0 %  o f  1  R M .  S u b s e q u e n t l y ,  f o r  3 - d i m e n s i o n a l  

k i n e m a t i c a l  d a t a  w e r e  s e l e c t e d  t h e  f i r s t  l i f t s  b o t h  o f  t h e  

s u c c e s s f u l  a n d  u n s u c c e s s f u l  s n a t c h  l i f t s  o n  t h e  s a m e  l i f t e r ,  

a n d  t h e n  t o  d i g i t a l  a n d  f i l t e r  t h e  r a w  d a t a  b y  u s i n g  t h e  m o t i o n  

a n a l y s i s  s y s t e m .  F i n a l l y ,  t h e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b e t w e e n  t h e  

s u c c e s s f u l  a n d  u n s u c c e s s f u l  l i f t s  d u r i n g  t h e  s n a t c h  t e c h n i q u e  

w e r e  a n a l y z e d  t h e  t - t e s t  f o r  d e p e n d e n t  s a m p l e .  T h e  r e s u l t s  

s h o w e d  t h a t  t h e  v e r t i c a l  v e l o c i t y  o f  t h e  b a r b e l l  a t  t h e  e n d s  o f  

t h e  f i r s t  p u l l ,  t h e  m a x i m u m  v e r t i c a l  h e i g h t  o f  t h e  b a r b e l l  a n d  

n o r m a l i z e d  m a x i m u m  v e r t i c a l  h e i g h t  o f  t h e  b a r b e l l  w e r e  

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d i f f e r e n c e  ( p < . 0 5 )  a t  t h e  b a r b e l l  k i n e m a t i c s  

b e t w e e n  t h e  s u c c e s s f u l  a n d  u n s u c c e s s f u l  s n a t c h  l i f t s .  A t  t h e  

l i m b  o f  t h e  m o t i o n ,  t h e  a n g u l a r  o f  t h e  u p p e r - a r m  r e l a t i o n  t o  

t h e  v e r t i c a l  a x i s  a t  t h e  l i f t - o f f  m o m e n t  a t  t h e  f r o n t a l  p l a n e ,  

t h e  a n g u l a r  o f  t h e  u p p e r - a r m  r e l a t i o n  t o  t h e  t r u n k  a t  t h e  e n d 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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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f  t h e  f i r s t  p u l l ,  t h e  a n g u l a r  o f  t h e  u p p e r - a r m  r e l a t i o n  t o  t h e  

f o r e a r m  a t  t h e  e n d s  o f  t h e  s e c o n d  p u l l ,  t h e  a n g u l a r  o f  t h e  h i p  

j o i n t  a t  t h e  e n d s  o f  t h e  s e c o n d  p u l l ,  t h e  m a x i m u m  a n g u l a r  o f  

t h e  h i p  j o i n t ,  t h e  m a x i m u m  a n g u l a r  v e l o c i t y  o f  t h e  k n e e  j o i n t  

a n d  m a x i m u m  a n g u l a r  v e l o c i t y  o f  t h e  a n k l e  j o i n t ,  t h e  t o w a r d  

o f  t h e  h o r i z o n t a l  d i s p l a c e m e n t  o n  t h e  b o d y  o f  C M ,  t h e  

d i f f e r e n c e  b y  t h e  m a x i m u m  v e r t i c a l  h e i g h t  o f  t h e  b a r b e l l - b o d y  

C M  w e r e 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d i f f e r e n c e  ( p < . 0 5 )  b e t w e e n  t h e  

s u c c e s s f u l  a n d  u n s u c c e s s f u l  s n a t c h  l i f t s .  T h e  c a u s e s  o f  t h e  

u n s u c c e s s f u l  l i f t s  w e r e  p e r f o r m e d  t h e  w i d e  r a n g e  o f  t h e  

m a x i m u m  a n g u l a r  o f  t h e  u p p e r - a r m  r e l a t i o n  t o  t h e  v e r t i c a l  

a x i s  a t  t h e  l i f t - o f f  m o m e n t  a t  t h e  f r o n t a l  p l a n e ,  a n d  t h e n  t o  

i n c r e a s e d  t h e  u p p e r - a r m  r e l a t i o n  t o  t h e  t r u n k  a t  t h e  e n d s  o f  t h e  

f i r s t  p u l l .  O n  t h e  c o n t r a r y ,  i t  w a s  m a k i n g  t h e  s l o w  o f  v e r t i c a l  

v e l o c i t y  o f  t h e  b a r b e l l  a t  t h e  e n d s  o f  t h e  f i r s t  p u l l .  A n d  u n a b l e  

t o  o b t a i n  t h e  e f f e c t i v e  o f  t h e  i n i t i a l  v e l o c i t y  w h e n  t h e  b a r b e l l  

w a s  l i f t - o f f  t h e  f l o o r ,  a n d  t o  c a u s e d  t h e  b o d y  o f  C M  t o  m o v i n g  

f o r w a r d  t h e  v e r t i c a l  r e f e r e n c e  l i n e .  F i n a l l y ,  d u e  t o  t h e  l o w e r  

l i m b  m o t i o n  a r e  p e r f o r m e d  p o o r ,  a n d  t o  c a u s e  t h e  m a x i m u m  

v e r t i c a l  h e i g h t  o f  t h e  b a r b e l l  a n d  l e a d  t o  t h e  d i s t a n c e  o f  t h e  

s u p p o r t  t h e  b a r b e l l  w a s  u n a b l e  t o  o b t a i n  i n  i t .  

 

K e y  Wo r d s :  We i g h t l i f t i n g ,  B a r b e l l ,  U p p e r  l i m b ,  L o w e r  l i m b ,  

C M  o f  B o d y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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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 

 

競 技 舉 重 ( O l y m p i c  We i g h t l i f t i n g ) 競 賽 是 由 抓 舉 ( S n a t c h )

與 挺 舉 ( C l e a n  &  J e r k )兩 個 項 目 所 組 成 ， 比 賽 名 次 判 定 乃 依 據

兩 項 之 最 佳 成 功 試 舉 重 量 加 總 ， 當 選 手 的 成 績 相 同 時 ， 則 以

該 量 級 之 體 重 越 輕 者 為 冠 軍 。 抓 舉 是 比 賽 的 第 一 個 項 目 ， 且

選 手 只 有 三 次 試 舉 的 機 會 ， 當 這 三 次 試 舉 都 失 敗 時 ， 則 無 法

參 加 挺 舉 的 比 賽 。 若 是 技 術 動 作 表 現 無 法 有 效 掌 握 ， 也 會 影

響 到 後 續 的 挺 舉 動 作 發 揮 ， 最 後 直 接 影 響 到 成 績 的 表 現 （ 白

雪 岭 、 王 洪 生 、 張 希 安 、 季 文 婷 、 魏 高 峰 與 王 成 焘 ， 2 0 0 9；

李 文 川 ， 2 0 1 0） 。  

抓 舉 動 作 是 屬 於 一 個 連 貫 性 高 且 速 度 快 的 技 術 特 徵 。 此

動 作 是 將 帶 有 負 荷 重 量 的 槓 鈴 以 一 個 連 續 且 快 速 的 動 作 將 槓

鈴 提 拉 至 一 個 高 度 ， 隨 後 選 手 快 速 向 下 蹲 且 做 出 肩 關 節 外 旋

的 動 作 來 支 撐 與 穩 定 下 落 的 槓 鈴 ， 最 後 舉 起 槓 鈴 站 起 完 成 動

作 。 在 抓 舉 技 術 動 作 的 研 究 上 ， 研 究 者 藉 由 抓 舉 動 作 不 同 階

段 的 時 間 表 現（ 莊 銘 修、張 立 羣， 2 0 1 0）、人 體 關 節 角 度 與 角

速 度 變 化 情 形 （ 湯 文 慈 、 鴻 宗 穎 與 陳 柏 揚 ， 2 0 0 9 ;  C a m p o s ,  

P o l e t a e v ,  C u e s t a ,  P a b l o s ,  &  C a r r a t a l a ,  2 0 0 6 ;  G o u r g o u l i s ,  

A g g e l o u s i s ,  M a v r o m a t i s ,  &  G a r a s ,  2 0 0 0 ;  G o u r g o u l i s ,  

A n t o n i o u ,  C h a r i s t o f o r i d s ,  M a v r o m a t i s ,  &  G a r a s ,  2 0 0 2 ;  

G o u r g o u l i s ,  A g g e l o u s i s ,  K a l i v a s ,  A n t o n i o u ,  &  M a v r o m a t i s ,  

2 0 0 4 ;  O k a d a ,  I i j i m a ,  F u k u n a g a ,  K i k u c h i ,  &  K a t o ,  2 0 0 8） 、 槓

鈴 運 動 軌 跡（ 邱 宏 達、梁 日 蕾 與 吳 再 富， 2 0 0 9 ;  C h i u ,  C h e n g  &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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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a n g ,  2 0 0 7 ;  C h i u ,  W a n g  &  C h e n g ,  2 0 1 0 ;  I s a k a ,  O k a d a ,  &  

F u n a t o ,  1 9 9 6）、機 械 功 與 功 率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,  1 9 8 5 ,  1 9 9 1 ,  

1 9 9 3 ,  2 0 0 1 )等 各 項 指 標 來 評 價 選 手 的 抓 舉 表 現 。 過 去 研 究 發

現 到 ， 槓 鈴 運 動 軌 跡 有 較 小 的 前 後 偏 移 、 在 第 一 次 拉 的 作 用

時 間 比 第 二 次 拉 時 間 長 且 作 功 較 大 、 而 第 二 次 拉 的 槓 鈴 速 度

快、動 作 時 間 短，則 有 很 大 的 功 率 表 現、抓 舉 過 程 中 下 肢 髖 、

膝 、 踝 三 個 關 節 在 第 二 次 拉 期 間 達 到 最 大 伸 展 角 度 ， 此 時 與

槓 鈴 到 達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的 時 間 幾 乎 同 時 發 生 。  

上 述 這 些 研 究 結 果 都 專 注 在 分 析 世 界 級 優 秀 舉 重 選 手 試

舉 成 功 的 動 作 特 徵 。 然 而 ， 有 關 試 舉 失 敗 動 作 的 研 究 卻 相 當

少，目 前 的 文 獻 僅 發 現 一 篇 比 較 試 舉 成 功 和 失 敗 動 作 之 研 究。

G o u r g o u l i s ,  A g g e l o u s s i s ,  G a r a s ,  &  M a v r o m a t i s  ( 2 0 0 9 )研 究 希

臘 菁 英 男 子 舉 重 選 手 ， 結 果 發 現 到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運 動 學

與 動 力 學 參 數 大 多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， 唯 一 有 差 異 的 是 試 舉 失 敗

的 槓 鈴 離 地 到 第 一 次 拉 期 間 的 槓 鈴 合 加 速 度 與 垂 直 線 之 間 所

形 成 的 夾 角 顯 著 大 於 試 舉 成 功；此 外，C h i u  &  L i a n g  ( 2 0 1 0 )、

C h e n  &  C h i u  ( 2 0 1 1 )針 對 抓 舉 動 作 特 徵 與 一 個 新 的 研 究 參 數 ”  

B C H 角 度 ”  （ 即 槓 鈴 中 心 與 頸 椎 第 七 節 之 連 線 和 頸 椎 第 七 節

與 髖 關 節 之 連 線 在 矢 狀 面 的 投 影 所 形 成 之 角 度 ） 的 變 化 情 形

進 行 探 討 選 手 向 前 跳 躍 與 向 後 跳 躍 接 槓 的 差 異 以 及 試 舉 成 功

與 失 敗 的 差 異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到 向 前 跳 躍 與 向 後 跳 躍 接 槓 、 試

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B C H 角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，但 是 優 秀 選 手

與 一 般 選 手 在 伸 展 髖 關 節 將 槓 鈴 推 離 身 體 瞬 間 以 及 槓 鈴 最 遠

離 身 體 位 置 瞬 間 的 B C H 角 度 達 顯 著 差 異，其 中 優 秀 選 手 所 呈

現 出 來 的 B C H 角 度 較 一 般 選 手 小 。  

雖 然 上 述 研 究 中 並 未 發 現 到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差 異 性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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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是 發 現 到 優 秀 選 手 與 一 般 選 手 的 動 作 差 異 性 。 此 外 ， 過 去

研 究 以 槓 鈴 重 心 與 選 手 身 體 重 心 在 抓 舉 過 程 中 的 運 動 表 現 ，

其 結 果 發 現 到 槓 鈴 重 心 若 偏 離 選 手 身 體 重 心 ， 會 導 致 動 作 不

穩 定 而 增 加 試 舉 失 敗 的 可 能 性 ， 因 此 身 體 重 心 的 下 降 速 度 比

槓 鈴 重 心 下 降 速 度 來 的 快，才 能 提 升 接 槓 的 穩 定 性（ 王 金 成 、

許 高 魁，1 9 9 1；張 躍、蔡 國 均、盧 青、王 雲 德 與 盧 德 明，1 9 9 1；

劉 北 湘、龍 望 春、覃 憲 勳 與 戴 偉， 2 0 0 8）；然 而，上 述 的 研 究

結 果 並 無 法 完 整 解 釋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原 因 。  

競 技 舉 重 競 賽 規 則 規 定 判 定 試 舉 失 敗 為 選 手 在 試 舉 時 若

雙 臂 出 現 屈 伸 （ 即 二 次 推 ） 動 作 、 腳 掌 以 外 的 身 體 觸 碰 舉 重

檯 、 上 舉 過 程 中 其 槓 鈴 碰 觸 頭 部 與 下 蹲 接 住 槓 鈴 後 未 站 起 者

等 原 因 ， 但 是 在 比 賽 中 最 常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動 作 為 選 手 下 蹲

接 住 槓 鈴 時 ， 因 槓 鈴 太 過 向 前 或 向 後 偏 移 ， 而 導 致 槓 鈴 向 前

方 掉 落 或 向 後 方 掉 落 。 張 守 忠 、 王 志 鵬 與 馮 狄 （ 2 0 0 9） 指 出

槓 鈴 向 前 方 掉 落 的 原 因 主 要 是 預 備 姿 勢 不 正 確 、 身 體 重 心 向

前 偏 移 、 槓 鈴 上 升 高 度 不 夠 、 兩 臂 向 前 移 動 、 兩 臂 在 下 蹲 接

住 槓 鈴 時 沒 有 作 出 肩 關 節 內 旋 動 作 與 下 肢 力 量 不 足 而 造 成 站

立 時 向 前 掉 落 ； 而 影 響 槓 鈴 向 後 方 掉 落 的 原 因 則 是 槓 鈴 遠 離

身 體 太 遠 、 下 蹲 支 撐 之 身 體 重 心 過 於 偏 後 、 下 蹲 支 撐 的 力 量

不 足 ； 但 上 述 有 關 試 舉 失 敗 的 原 因 尚 未 經 過 研 究 的 證 實 。  

因 此 探 究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原 因 能 瞭 解 試 舉 失 敗 的

動 作 特 徵 ， 不 僅 可 以 使 優 秀 選 手 注 意 自 身 動 作 表 現 ， 更 能 夠

改 善 時 常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之 選 手 的 技 術 表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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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本 研 究 目 在 為 比 較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差 異 ， 並

探 討 試 舉 失 敗 的 原 因 。 其 細 項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比 較 抓 舉 動 作 在 各 階 段 的 動 作 時 間 表 現 。  

二 、 比 較 槓 鈴 運 動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表 現 。  

三 、 比 較 髖 、 膝 、 踝 關 節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學 表 現 。  

四 、 比 較 上 肢 關 節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表 現 。  

五 、 比 較 B C H 角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表 現 。  

六 、 比 較 抓 舉 動 作 過 程 中 ， 身 體 重 心 在 各 階 段 的 位 置 變 化 情

形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

本 研 究 假 設 選 手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：  

一 、 各 階 段 動 作 時 間 的 表 現 有 差 異 。  

二 、 槓 鈴 運 動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表 現 有 差 異 。  

三 、 髖 、 膝 、 踝 關 節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學 表 現 有 差 異 。  

四 、 上 肢 關 節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表 現 有 差 異 。  

五 、 B C H 角 在 各 階 段 的 運 動 表 現 有 差 異 。  

六 、 身 體 重 心 在 各 階 段 的 位 置 變 化 情 形 有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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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 

 

本 研 究 參 考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 ( 2 0 0 9 )所 提 出 的 抓 舉 動 作 五

個 階 段 進 行 分 析 ： 第 一 次 拉 、 轉 換 階 段 、 第 二 次 拉 、 翻 轉 階

段 與 接 槓 階 段 等 動 作 進 行 研 究；並 以 該 位 選 手 最 近 三 個 月 內，

抓 舉 最 佳 成 績 之 9 0 %的 重 量 ， 作 為 選 手 試 舉 的 重 量 。 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 

本 研 究 之 實 驗 並 非 於 真 實 比 賽 情 境 下 進 行 拍 攝 ， 所 以 每

位 選 手 所 試 舉 之 重 量 可 能 無 法 達 到 個 人 最 理 想 的 試 舉 成 績 。  

 

第 六 節 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一 、 抓 舉 ( S n a t c h ) ： 選 手 以 一 個 較 寬 的 握 姿 握 住 槓 鈴 並 以 一

連 貫 動 作 將 槓 鈴 拉 離 地 面 至 兩 臂 完 全 伸 直 於 頭 頂 以 上 ，

隨 後 由 下 蹲 姿 勢 站 起 直 到 裁 判 發 出 信 號  (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We i g h t l i f t i n g  F e d e r a t i o n ,  2 0 0 9 ) 。  

二 、 R B M 指 數 ( R e l a t i v e  b a r b e l l - m a s s  i n d e x )： 相 對 於 槓 鈴 重

量 與 體 重 之 比 值 ， 優 組 別 ： R B M > 1 . 6 3、 中 組 別 ： 1 . 2 8 <  

R B M  <  1 . 6 3、 差 組 別 ： R B M  < 1 . 2 8 ( C h i u 等 ,  2 0 1 0 )。  

三 、 垂 直 參 考 線 ( Ve r t i c a l  R e f e r e n c e  L i n e )： 以 槓 鈴 中 心 為 原

點 ， 假 設 一 條 垂 直 地 面 向 上 延 伸 的 線 ， 以 此 線 來 評 估 槓

鈴 運 動 時 的 前 後 位 移 之 依 據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)。  

四、槓 鈴 近 -遠 -近 ( To w a r d - a w a y - t o w a r d )指 標：槓 鈴 離 地 瞬 間

位 置 到 接 近 選 手 位 置 的 水 平 位 移 、 槓 鈴 最 大 向 前 位 置 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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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、 槓 鈴 從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後 開 始

下 降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;  

1 9 8 5 )。  

五、身 體 重 心 ”近 ”與 ”遠 ”之 水 平 位 移：此 為 身 體 重 心 在 槓 鈴 ”

近 ”時 ，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、 身 體 重 心 在 槓 鈴 ”

遠 ”時 ，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。  

六 、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( H o r i z o n t a l  t r a v e l  r a n g e ,  H T R ) ： 槓 鈴 從 ”

近 ” 到 ” 遠 ” 之 間 的 水 平 位 移 ( I s a k a ,  O k a d a ,  &  F u n a t o ,  

1 9 9 6 )。  

七 、 標 準 化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： 將 （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除 以

受 試 者 身 高 ） × 1 0 0 %。  

八 、 第 一 次 拉 ( 1
s t

 p u l l )： 從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

大 伸 展 時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9 )。  

九 、 轉 換 階 段 ( T r a n s i t i o n  p h a s e )： 從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伸 展

到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屈 曲 時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9 )。  

十 、 第 二 次 拉 ( 2
n d

 p u l l )： 從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屈 曲 到 第 二 次

膝 關 節 最 大 伸 展 時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9 )。  

十 一 、 翻 轉 階 段 ( T u r n o v e r  p h a s e )： 從 第 二 次 膝關節最大伸展

到槓鈴達到最大垂直高度時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9 )。  

十 二 、 接 槓 階 段 ( C a t c h  p h a s e )： 從 槓 鈴 到 達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到

槓 鈴 下 降 至 最 低 點 瞬 間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9 )。  

十 三 、 髖 關 節 角 度 ： 肩 峰 、 髂 前 上 棘 之 連 線 與 髂 前 上 棘 、 脛

骨 上 端 之 連 線 在 三 度 空 間 所 形 成 的 角 度 。  

十 四、膝 關 節 角 度：髂 前 上 棘、脛 骨 上 端 之 連 線 與 脛 骨 上 端 、

脛 骨 內 踝 之 連 線 在 三 度 空 間 所 形 成 的 角 度  

十 五 、 踝 關 節 角 度 ： 脛 骨 上 端 、 脛 骨 內 踝 之 連 線 與 脛 骨 內 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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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第 一 趾 骨 之 連 線 在 三 度 空 間 所 形 成 的 角 度 。  

十 六 、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： 肩 峰 、 髂 前 上 棘 之 連 線 與 垂 直

軸 （ Z 軸 ） 在 額 狀 面 ( X - Z  P l a n e )的 外 展 動 作 。  

十 七 、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： 肩 峰 、 髂 前 上 棘 之 連 線 與 肩 峰 、

橈 骨 頭 之 連 線 在 三 度 空 間 所 形 成 的 夾 角 。  

十 八 、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： 肩 峰 、 橈 骨 頭 之 連 線 與 橈 骨 頭 、

橈 骨 莖 突 之 連 線 在 三 度 空 間 所 形 成 的 夾 角 。  

十 九 、 B C H 角 ： 即 頸 椎 第 七 節 、 槓 鈴 末 端 之 連 線 與 頸 椎 第 七

節、髖 關 節 之 連 線 在 矢 狀 面 的 投 影 所 形 成 的 角 度 ( C h i u  

&  L i a n g ,  2 0 1 0 ;  C h e n  &  C h i u ,  2 0 1 1 )。  

二 十 、 身 體 重 心 ( C e n t e r  o f  M a s s )： 任 何 一 物 體 均 由 無 數 的 質

點 所 形 成 ， 而 每 一 質 點 因 受 地 心 引 力 的 影 響 均 有 其 質

量 ， 將 所 有 的 力 量 加 以 組 合 集 中 到 一 點 稱 之 ； 以 肢 體

縱 軸 上 的 質 心 位 置 到 肢 體 近 端 或 遠 端 的 距 離 與 肢 體 縱

長 度 的 比 例 來 表 示 （ 何 維 華 ， 2 0 0 8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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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貳 章  文 獻 探 討  

 

抓 舉 動 作 可 以 用 快 速 、 連 續 、 穩 定 來 表 示 技 術 的 整 體 重

心 ， 因 此 選 手 必 須 要 經 由 上 肢 與 下 肢 的 連 續 動 作 與 快 速 變 換

來 完 成 動 作 。 此 外 ， 舉 重 選 手 的 基 本 條 件 是 力 量 並 且 經 由 連

貫 的 技 術 動 作 加 以 配 合 才 有 可 能 將 自 身 體 重 1 . 5 ~ 2 . 5 倍 的 槓

鈴 舉 起 。 本 章 針 對 過 去 的 文 獻 將 其 分 為 五 個 部 分 進 行 探 討 ：

第 一 節 、 抓 舉 動 作 特 徵 ； 第 二 節 、 抓 舉 之 槓 鈴 運 動 特 徵 ； 第

三 節 、 抓 舉 之 上 肢 、 下 肢 運 動 型 態 ； 第 四 節 、 試 舉 成 功 與 失

敗 之 比 較 ； 第 五 節 、 文 獻 總 結 。  

  

第 一 節  抓 舉 動 作 特 徵  

 

抓 舉 動 作 是 將 帶 有 負 荷 重 量 的 槓 鈴 以 一 個 連 續 且 快 速 的

動 作 將 槓 鈴 提 拉 至 一 個 高 度 ， 隨 後 選 手 快 速 下 蹲 並 作 出 肩 關

節 內 旋 的 動 作 來 支 撐 與 穩 定 下 落 的 槓 鈴 ， 最 後 舉 起 槓 鈴 站 立

完 成 動 作 。 研 究 者 為 了 有 效 的 進 行 動 作 分 析 ， 乃 依 據 膝 關 節

屈 、 伸 變 化 情 形 ( B a u m a n n ,  G r o s s ,  Q u a d a ,  G a l b i e r z ,  &  

S c h w i r t z ,  1 9 8 8 ;  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

2 0 0 4 ,  2 0 0 9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O k a d a 等 ,  2 0 0 8 )與 槓 鈴 經 過 身 體

位 置 之 瞬 間（ 邱 宏 達 等 ， 2 0 0 9；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）兩 種 方

式 來 進 行 動 作 階 段 的 劃 分 。  

依 據 膝 關 節 屈 、 伸 變 化 情 形 劃 分 的 五 個 動 作 階 段 有 ： 第

一 次 拉：槓 鈴 離 地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伸 展（ 圖 2 - 1  A - B）、

轉 換 階 段 ：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伸 展 到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屈 曲

（ 圖 2 - 1  B - C）、 第 二 次 拉 ：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屈 曲 到 第 二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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膝 關 節 最 大 伸 展 （ 圖 2 - 1  C - D）、 翻 轉 至 槓 鈴 下 方 ： 第 二 次 膝

關 節 最 大 伸 展 到 槓 鈴 到 達 最 垂 直 高 度 （ 圖 2 - 1  D - E）、 接 槓 ：

槓 鈴 到 達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到 槓 鈴 在 頭 頂 上 方 接 住 槓 鈴 位 置 （ 圖

2 - 1  E - F）。  

  A         B        C         D        E         F  

圖 2 - 1  膝 關 節 屈 、 伸 變 化 之 抓 舉 動 作 分 解 圖  

 

而 依 據 槓 鈴 經 過 選 手 身 體 位 置 之 瞬 間 ， 可 劃 分 為 六 個 動

作 事 件 ( e v e n t )： 槓 鈴 離 開 地 面 瞬 間 （ 圖 2 - 2  A）、 槓 鈴 橫 越 過

選 手 膝 關 節 瞬 間 （ 圖 2 - 2  B）、 選 手 伸 展 髖 關 節 將 槓 鈴 推 離 身

體 瞬 間（ 圖 2 - 2  C）、伸 展 髖 關 節 將 槓 鈴 推 離 身 體（ 圖 2 - 2  D）、

槓 鈴 到 達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位 置 （ 圖 2 - 2  E） 與 選 手 在 頭 頂 上 方

接 住 槓 鈴 （ 圖 2 - 2  F）。  

   A        B        C        D         E        F  

圖 2 - 2  槓 鈴 經 過 身 體 位 置 之 抓 舉 動 作 分 解 圖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取 自 ”青 年 女 子 舉 重 運 動 員 抓 舉 槓 鈴 運 動 特 性 之 分

析 ”。 邱 宏 達 、 梁 日 蕾 、 吳 再 富 ， 2 0 0 9， 華 人 運 動 生 物 力 學 期

刊 ， 1， 頁 2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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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然 有 兩 種 動 作 階 段 的 劃 分 方 式 ， 但 是 不 難 發 現 到 在 動

作 過 程 中 ， 下 肢 的 伸 展 與 屈 曲 都 是 給 予 槓 鈴 更 加 接 近 身 體 方

向 的 動 作 ， 也 是 產 生 能 量 來 源 的 主 要 動 作 。 這 是 因 為 槓 鈴 靠

近 髖 關 節 處 時 ， 其 下 肢 的 髖 、 膝 、 踝 關 節 會 以 一 個 爆 發 性 的

迅 速 伸 展 至 最 大 角 度 並 做 出 推 髖 的 動 作 （ 邱 宏 達 等 ， 2 0 0 9 ;  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）， 由 於 下 肢 關 節 完 全 的 伸 展 、 軀 幹 向 後

仰 以 及 推 髖 動 作 ， 使 槓 鈴 獲 得 向 上 的 動 力 ， 隨 後 上 肢 的 聳 肩

與 提 肘 動 作 ， 讓 槓 鈴 更 加 往 上 移 動 與 靠 近 身 體 （ 劉 于 詮 、 楊

美 子， 2 0 0 1；湯 文 慈 等， 2 0 0 9），隨 後 快 速 下 蹲 來 接 住 槓 鈴 並

作 出 肩 關 節 內 旋 動 作 來 穩 定 槓 鈴 受 重 力 因 素 而 增 加 槓 鈴 快 速

下 降 的 因 素 。  

 

表 2 - 1  抓 舉 各 動 作 階 段 的 時 間 與 總 時 間  

作 者 （ 年 代 ）  
第一次拉  

(s)  

轉換階段  

(s)  

第二次拉  

(s)  

翻轉階段  

(s)  

接槓階段  

(s)  

Baumann 等 (1988) 0 . 4 9  
 

0 . 1 7  
  

Gourgoulis 等 (2000) 0 . 4 7  0 . 1 5  0 . 1 6  0 . 2 3  
 

Gourgoulis 等 (2002) 0 . 4 5  0 . 1 5  0 . 1 6  0 . 2 3  
 

Gourgoulis 等 (2004) 0 . 4 8  0 . 1 4  0 . 1 5  
 

0 . 2 4  

Gourgoulis 等 (2004) 0 . 5 1  0 . 1 3  0 . 2 6  
 

0 . 4 6  

Campos 等 (2006) 0 . 5 1  0 . 1 3  0 . 1 6  0 . 2 2  0 . 1 4  

Gourgoulis 等 (2009) 0 . 5 1  0 . 1 5  0 . 1 7  0 . 2 4  
 

Hadi 等 (2012) 0 . 4 6  0 . 1 3  0 . 1 2  0 . 2 3  
 

Harbili 等 (2012) 0 . 5 5  0 . 1 2  0 . 1 3  0 . 2 4  0 . 3 2  

作 者 整 理 （ 依 文 獻 年 份 排 序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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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抓 舉 動 作 期 間 的 動 作 非 常 之 快 速 ， 所 以 要 具 備 有 效

率 且 最 短 的 時 間 來 完 成 抓 舉 動 作。透 過 過 去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到，

世 界 級 舉 重 選 手 、 希 臘 菁 英 舉 重 選 手 、 歐 洲 青 年 男 子 冠 軍 舉

重 選 手 與 土 耳 其 菁 英 舉 重 選 手 在 第 一 次 拉 的 時 間 約

0 . 4 5 ~ 0 . 5 5 秒 、 轉 換 階 段 的 時 間 約 0 . 1 2 ~ 0 . 1 5 秒 、 第 二 次 拉 的

時 間 約 0 . 1 2 ~ 0 . 2 6、 翻 轉 至 槓 鈴 下 方 的 時 間 約 0 . 2 2 ~ 0 . 2 4 秒 、

接 槓 階 段 的 時 間 約 0 . 1 4 ~ 0 . 4 6 秒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C a m p o s

等 ,  2 0 0 6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;  H a r b i l i ,  

2 0 1 2 )， 且 全 部 動 作 時 間 約 1 . 0 4 ~ 1 . 4 4 秒 間 （ 見 表 2 - 1） 。 因

此 ， 動 作 時 間 的 長 短 可 以 用 來 評 價 選 手 的 動 作 執 行 程 度 與 技

術 表 現 。  

此 外 ， 以 第 一 種 動 作 階 段 劃 分 方 式 必 需 要 以 精 準 的 量 化

方 式 來 獲 得 ， 因 此 較 常 被 研 究 用 於 瞭 解 選 手 的 動 作 特 性 ， 相

對 的 較 耗 費 時 間 ； 第 二 種 動 作 階 段 劃 分 方 式 適 合 教 練 與 選 手

在 比 賽 中 或 者 訓 練 中 ， 藉 攝 影 機 所 拍 攝 的 影 片 直 接 給 予 技 術

校 正 ， 因 此 可 以 較 為 省 時 與 便 利 性 。  

 

第 二 節  抓 舉 之 槓 鈴 運 動 特 徵  

 

槓 鈴 的 運 動 特 徵 ， 可 經 由 槓 鈴 軌 跡 型 態 、 槓 鈴 ” 近 - 遠 -

近 ”運 動 型 態、槓 鈴 垂 直 速 度 曲 線 型 態 等 三 種 指 標，以 此 來 評

價 選 手 的 技 術 動 作 表 現 。  

就 槓 鈴 軌 跡 型 態 而 言 ， 過 去 研 究 發 現 到 槓 鈴 軌 跡 有 三 種

不 同 軌 跡 路 徑（ 圖 2 - 3）：A 型 態、B 型 態、C 型 態 ( G a r h a m m e r ,  

1 9 9 8 ;  S c h i l l i n g ,  S t o n e ,  O ’ b r y a n t ,  F r y ,  C o g l i a n e s e ,  &  P i e r c e ,  

2 0 0 2 ;  R o s s i ,  B u f o r d ,  S m i t h ,  K e n n e l ,  H a f f ,  &  H a f f ,  2 0 0 7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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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3  三 種 槓 鈴 軌 跡 路 線 圖  

資 料 來 源：擷 取 自 ” B i l a t e r a l  c o m p a r i s o n  o f  b a r b e l l  k i n e t i c s  

a n d  k i n e m a t i c s  d u r i n g  a  w e i g h t l i f t i n g  c o m p e t i t i o n ” .  R o s s i ,  

B u f o r d ,  S m i t h ,  K e n n e l ,  H a f f ,  &  H a f f ,  2 0 0 7 ,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
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P h y s i o l o g y  a n d  P e r f o r m a n c e ,  2 ( 2 ) ,  p p . 1 5 1 .  

 

R o s s i 等 ( 2 0 0 7 )指 出 A 型 態 與 B 型 態 的 槓 鈴 在 第 一 次 拉

的 移 動 軌 跡 是 接 近 舉 重 選 手 ， 而 在 第 二 次 拉 的 時 候 會 遠 離 選

手 。 這 兩 種 型 態 的 不 同 之 處 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的 地 方 ， 其 中 A

型 態 的 槓 鈴 上 升 過 程 中 因 為 槓 鈴 被 推 離 至 最 遠 處 ， 此 時 產 生

的 環 狀 ” L o o p ”會 橫 越 過 垂 直 參 考 線，然 而 B 型 態 則 沒 有 橫 越

過 垂 直 參 考 線 。 C 型 態 的 槓 鈴 軌 跡 在 離 地 後 會 先 橫 越 過 垂 直

參 考 線 ， 此 時 產 生 一 個 較 小 的 環 狀 ， 但 是 槓 鈴 仍 會 接 近 選 手

身 體 方 向 ， 此 時 遠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， 隨 後 槓 鈴 被 推 離 後 再 次 的

橫 越 過 垂 直 參 考 線 ， 並 且 產 生 一 個 較 大 的 環 狀 ， 之 後 在 下 蹲

接 住 槓 鈴 時 ， 其 位 置 是 在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左 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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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2  三 種 槓 鈴 軌 跡 型 態 之 使 用 率   

作 者 （ 年 份 ）  
分 析  

年 份  

性 別 -  

層 級  

選 手  

人 數  

型 態 使 用 率 ( % )  

A  B  C  

Garhammer (1998)  1 9 7 8 ~ 1 9 8 4  男 - W C  6 7
#

 5 5 . 0  4 5 . 0  0 . 0  

Garhammer (1998)  1 9 8 7  女 - W C  1 6
#

 6 2 . 0  3 1 . 0  6 . 0  

Is ak a 等  (1 99 6 )  1 9 9 3  男 - A C  6  1 6 . 7  8 3 . 3  0 . 0  

Ch i u 等  (2 00 7 )  2 0 0 6  男 - T W E  4  2 5 . 0  7 5 . 0  0 . 0  

Ok ad a 等  (2 00 8 )  2 0 0 6  女 - J P E  7  1 4 . 3  7 1 . 4  1 4 . 3  

Ok ad a 等  (2 00 8 )  2 0 0 6  女 - W C  7  0 . 0  7 1 . 4  2 8 . 6  

Ik ed a 等  ( 20 12 )  2 0 0 8  女 - J P E  5  2 0 . 0  4 0 . 0  4 0 . 0  

Ik ed a 等  ( 20 12 )  2 0 0 8  女 - A C  5  0 . 0  1 0 0 . 0  0 . 0  

邱宏達等（ 2 00 9） 2 0 0 9  女 - T W E  1 2  1 6 . 7  3 3 . 3  5 0 . 0  

Ak ku s  (2 01 2 )  2 0 1 0  女 - W C  7  1 4 . 3  7 1 . 4  1 4 . 3  

H ar b i l i  ( 20 12 )  2 0 1 0  男 - W L  9  1 1 . 1  7 7 . 8  1 1 . 1  

H ar b i l i  ( 20 12 )  2 0 1 0  女 - W L  9  2 2 . 2  6 6 . 7  1 1 . 1  

作 者 自 行 整 理 （ 依 分 析 年 份 排 序 ）  
 

備 註 ： W C： 世 界 冠 軍 ； W L： 世 界 級 選 手 ； A C： 亞 洲 冠 軍 ；

T W E： 臺 灣 菁 英 ； J P E： 日 本 菁 英 ； #包 含 上 搏 ( C l e a n )

的 軌 跡 型 態 。  
 

 

G a r h a m m e r  ( 1 9 9 8 )在 1 9 7 8 年 到 1 9 8 7 年 間 ， 統 計 男 子 冠

軍 選 手 與 紀 錄 保 持 者、世 界 級 女 子 舉 重 選 手 共 8 3 次 抓 舉 與 挺

舉，其 結 果 發 現 到 A 型 態 (男 子： 5 5 %、女 子： 6 2 % )較 為 廣 泛

使 用，其 次 為 B 型 態 (男 子： 4 5 %、女 子： 3 1 % )，以 C 型 態 最

為 少 數 (女 子 ： 6 % )； 基 於 如 此 ， 本 文 依 照 此 方 式 將 過 去 文 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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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中 所 列 出 的 槓 鈴 軌 跡 型 態 加 以 整 理 自 表 2 - 2。 其 結 果 發 現

到 ， 1 9 9 3 年 至 2 0 1 0 年 間 ， 其 槓 鈴 軌 跡 型 態 以 B 型 態 最 高 使

用 率，其 次 為 A 型 態，而 C 型 態 明 顯 較 1 9 7 8 年 到 1 9 8 7 年 間

增 加 許 多。然 而，首 次 以 三 度 空 間 的 攝 影 方 式 分 析 1 9 8 5 年 世

界 舉 重 錦 標 賽 中 8 2 位 選 手，其 結 果 雖 然 未 列 出 其 槓 鈴 軌 跡 型

態，但 此 研 究 則 指 出 以 B 型 態 的 使 用 率 使 用 最 為 廣 泛 且 有 較

高 的 試 舉 成 功 率，而 I s a k a 等  ( 1 9 9 6 )分 析 參 與 1 9 9 3 年 日 本 國

際 友 誼 錦 標 賽 的 6 位 亞 洲 冠 軍 選 手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到 有 5 位 選

手 之 槓 鈴 軌 跡 路 徑 圖 呈 現 B 型 態，並 且 也 有 較 高 的 試 舉 成 功

率；此 外，有 關 試 舉 成 功 率 的 研 究 僅 有 一 篇，是 以 1 9 9 8 年 美

國 大 專 舉 重 錦 標 賽 的 2 5 位 男 子 舉 重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，其 結 果

共 分 析 7 4 次 試 舉 成 功 的 表 現 ， 並 發 現 到 有 2 4 次 試 舉 成 功 為

B 型 態 且 佔 全 體 的 3 2 % ， 而 試 舉 成 功 率 占 全 體 之 6 6 . 7 %  

( S c h i l l i n g 等 ,  2 0 0 2 )。因 此，透 過 表 2 - 2 與 S h i l l i n g 等  ( 2 0 0 2 )

的 研 究 發 現，可 以 知 道 B 型 態 有 較 高 使 用 率 與 的 試 舉 成 功 表

現 。  

B a u m a n n 等  ( 1 9 9 8 )研 究 指 出， B 型 態 有 較 高 的 試 舉 成 功

率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選 手 在 提 拉 ( P u l l )技 術 上 的 改 變 ， 而 B 型 態

的 技 術 能 夠 儲 存 較 多 的 彈 性 能 量 ， 使 得 選 手 能 作 最 大 向 上 伸

展 並 將 能 量 轉 換 至 槓 鈴 上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;  I s a k a 等 ,  

1 9 9 6 )，此 時 軀 幹 必 須 向 後 仰 並 後 跳 下 蹲 接 住 槓 鈴 ( G a r h a m m e r ,  

1 9 8 5 )，來 緩 衝 槓 鈴 從 高 處 落 下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力 與 有 更 多 的 時

間 來 接 住 槓 鈴 。  

雖 然 槓 鈴 有 三 種 不 同 的 軌 跡 型 態 ， 但 槓 鈴 在 矢 狀 面 上 都

會 以 ”近 -遠 -近 ”運 動 型 態 來 完 成 抓 舉 動 作。”近 -遠 -近 ”運 動 型

態 主 要 是 以 垂 直 參 考 線 為 中 心 點 ， 藉 此 來 評 估 槓 鈴 在 水 平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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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的 運 動 表 現 之 評 估 ， 而 ”近 ”為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位 置 到 接 近 選

手 位 置 的 水 平 位 移、”  遠 ”為 槓 鈴 最 大 向 前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

線 的 水 平 位 移 、 ”近 ”為 槓 鈴 從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後 開 始 下 降 位 置

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,  1 9 8 5 )。 過 去

研 究 將 槓 鈴 ”近 -遠 -近 ”運 動 型 態 描 述 為：「 槓 鈴 離 地 後 至 最 接

近 選 手 身 體 方 向 ， 隨 後 經 由 髖 關 節 將 槓 鈴 推 離 後 至 最 遠 處 的

水 平 位 移 ， 並 且 於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至 接 槓 瞬 間 又 再 次 的 接

近 選 手 身 體 方 向 」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,  1 9 8 5 ; 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

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;  H o o v e r ,  C a r l s o n ,  

C h r i s t e n s e n ,  &  Z e b a s ,  2 0 0 6；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 ;  A k k u s ,  

2 0 1 2 )。  

然 而 ， 過 去 研 究 最 常 用 以 ” 近 ” 、 ” 遠 ” 與 水 平 移 動 範 圍

( H o r i z o n t a l  T r a v e l  R a n g e ,  H T R )來 評 估 槓 鈴 的 運 動 表 現 ， 本

文 將 其 整 理 至 表 2 - 3。 其 結 果 發 現 到 ， 槓 鈴 接 近 選 手 身 體 方

向 的 範 圍 在 3 ~ 8 公 分 左 右 ， 而 槓 鈴 到 達 最 遠 離 位 置 距 離 垂 直

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範 圍 約 - 9 . 2 ~ 1 0 公 分 左 右，且 槓 鈴 水 平 移 動

範 圍 在 0 . 3 ~ 9 公 分 左 右 。 透 過 表 2 - 3 可 以 發 現 到 ， 1 9 7 8 年 的

世 界 級 選 手 將 槓 鈴 朝 身 體 方 向 拉 近 約 8 . 4 公 分 且 大 於 1 9 8 4 年

至 今 的 選 手 ， 且 奧 運 冠 軍 選 手 、 世 界 冠 軍 選 手 、 亞 洲 冠 軍 選

手 與 美 國 菁 英 選 手 有 很 大 的 槓 鈴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( G a r h a m m e r ,  

1 9 8 1 ,  1 9 8 5；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)， 其 範 圍 在 7 ~ 9 公 分 左 右 ， 並 且

以 希 臘 菁 英 選 手 將 槓 鈴 推 離 至 最 遠 處 的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

有 更 遠 離 ”近 ”的 水 平 位 移 ， 這 主 要 是 因 為 選 手 有 很 大 程 度 的

向 後 跳 躍 動 作 所 造 成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

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S c h i l l i n g 等 ,  2 0 0 2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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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3  槓 鈴 ”近 ”、 ”遠 ”水 平 位 移 與 槓 鈴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 

作 者 （ 年 份 ）  
對  

象  

分 析

年 份  

人

數  

性

別  

近

( c m )  

遠

( c m )  

H T R  

( c m )  

G a r h a m m e r  ( 1 9 8 1 )  W C  1 9 7 8   9  男  8 . 4  0 . 1  8 . 3  

G a r h a m m e r  ( 1 9 8 5 )  O C  1 9 8 4   7  男  5 . 6  - 3 . 8  9 . 4  

王金成、許高魁（ 1991） W C  1 9 9 0   1  男  3 . 7  2 . 8  0 . 9  

王金成、許高魁（ 1991） W S  1 9 9 0   1  男  5 . 3  5 . 6  0 . 3  

I s a k a 等  ( 1 9 9 6 )  A C  1 9 9 3   6  男  
  

8 . 4  

S t o n e 等  ( 1 9 9 8 )  U S A E  1 9 9 6  4 2  男  5 . 3  2 . 5  7 . 8  

Gourgoul is 等  (2000)  G R E  1 9 9 8  1 2  男  6 . 2  9 . 4  3 . 2  

Gourgoul is 等  (2002)  G R E  2 0 0 2   6  男  6 . 3  1 0 . 2  3 . 9  

Gourgoul is 等  (2004)  G R E
1

 2 0 0 4   9  男  6 . 0  7 . 6  1 . 6  

Gourgoul is 等  (2004)  G R E
2

 2 0 0 4  1 4  男  5 . 6  7 . 7  2 . 1  

C h i u 等  ( 2 0 1 0 )  T W E
1

 2 0 0 6   8  男  
  

6 . 2  

Go u r gou l i s 等  ( 20 0 9)  G R E  2 0 0 9   7  男  4 . 8  - 9 . 2  4 . 4  

H a r b i l i  ( 2 0 1 2 )  W L  2 0 1 0   9  男  3 . 6  2 . 3  5 . 8  

作 者 整 理 （ 依 分 析 年 份 排 序 ）  

備 註： O C：奧 運 冠 軍； W C：世 界 冠 軍； W S：世 界 亞 軍； W L：

世 界 級 選 手；G R E：希 臘 菁 英；T W E：臺 灣 菁 英；  U S A E：

美 國 菁 英； G R E
1 ,  2：代 表 希 臘 菁 英 之 成 年 與 青 年 選 手 ；

臺 灣 菁 英 1： 代 表 優 組 別 ； H T R： 代 表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。  

 

此 外 ， 世 界 冠 亞 軍 選 手 （ 王 金 成 、 許 高 魁 ， 1 9 9 1） 、 世

界 級 選 手 ( 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)、希 臘 菁 英 選 手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

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)與 臺 灣 菁 英 選 手 (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 )都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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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小 的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， 此 代 表 著 選 手 較 以 往 有 較 佳 的 控 制 槓

鈴 前 後 移 動 的 技 術 表 現 ， 然 而 較 小 的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可 以 更 加

有 效 率 的 完 成 抓 舉 動 作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過 大 會 增

加 槓 鈴 向 上 的 阻 力 而 使 得 選 手 更 浪 費 力 氣 來 舉 起 重 量 ， 並 且

也 較 無 效 率 ； 因 此 除 了 有 較 小 的 槓 鈴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外 ， 在 ”

近 ”的 水 平 位 移 表 現 上 也 符 合 G a r h a m m e r  ( 1 9 8 9 )研 究 所 指 出

的 ， 槓 鈴 離 地 到 最 接 近 選 手 方 向 的 最 佳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4 ~ 6 公

分，而 I s a k a 等 ( 1 9 9 6 )根 據 運 動 學 的 觀 點 指 出 其 最 有 效 的 技 術 ，

為 槓 鈴 運 動 必 須 沿 著 垂 直 參 考 線 運 動 ， 這 是 為 了 減 少 水 平 方

向 作 功 與 槓 鈴 從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位 置 到 接 槓 位 置 之 間 的 垂 直 下

降 位 移 ( V e r t i c a l  d r o p  d i s p l a c e m e n t )。  

因 此 ， 減 少 槓 鈴 水 平 前 後 方 向 的 運 動 表 現 勢 必 要 增 加 槓

鈴 在 垂 直 方 向 的 運 動 表 現 ( S t o n e ,  O ’ B r y a n t ,  W i l l i a m s ,  

J o h n s o n ,  &  P i e r c e ,  1 9 8 8 )， 而 槓 鈴 垂 直 運 動 表 現 的 指 標 ， 又

可 以 透 過 槓 鈴 的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、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、 速 度 下 降 百

分 、 槓 鈴 高 度 百 分 比 與 垂 直 移 動 範 圍 來 進 行 評 價 。 其 中 ， 槓

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、 接 槓 瞬 間 高 度 會 受 到 選 手 的 身 高 與 試 舉 重

量 影 響 ， 因 此 過 去 研 究 會 將 其 除 以 選 手 身 高 來 獲 得 一 個 百 分

比 值 ， 來 排 除 選 手 身 高 因 素 的 影 響（ 莊 銘 修 等 ， 2 0 1 2； H a d i ,  

A k k u s ,  &  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; 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;  

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 ;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,  1 9 8 5 ,  2 0 0 1 ;  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） 。 本

文 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、 接 槓 瞬 間 高 度 、 垂 直 移 動 範 圍 與 槓

鈴 高 度 百 分 比 整 理 自 表 2 - 4， 其 高 度 除 以 身 高 之 百 分 比 值 等

運 動 學 參 數 整 理 自 表 2 - 5 表 示 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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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4  槓 鈴 垂 直 變 量  

作 者 （ 年 份 ）  
對  

象  

人

數  

B H  

( c m )  

M H  

( c m )  

C B  

( c m )  

V T R  

( c m )  

Baumann 等  (1988) W C
 

4 0  1 7 0 . 0  1 0 0 . 8  8 8 . 3  1 2 . 5  

Isaka 等 (1996)  A C   6  1 7 5 . 7  1 5 2 ~ 1 6 3  9 6 ~ 1 1 5  4 8 ~ 5 6  

Gourgoulis 等  (2000) G R E  1 2  1 7 2 . 8  1 2 1 . 0  1 0 7 . 5  1 3 . 5  

Gourgoulis 等  (2002) G R E   6  1 6 9 . 2  1 1 5 . 0  1 0 2 . 3  1 2 . 7  

Gourgoulis 等  (2004) G R E
1

  9  1 7 0 . 0  1 2 5 . 0  1 1 2 . 0  1 3 . 0  

 
G R E

2
 1 4  1 6 9 . 0  1 2 2 . 0  1 1 1 . 0  1 1 . 0  

Campos 等  (2006)  E E
1

 1 7  ─ ─   9 7 . 0   9 0 . 0   7 . 0  

 
 E E

2
 1 6  ─ ─  1 0 8 . 0  1 0 2 . 0   6 . 0  

Chiu 等  (2007) T W E   4  1 5 9 . 5  1 0 1 . 0   8 1 . 1  1 9 . 9  

Chiu 等  (2010) T W E
1

  8  1 6 5 . 8  1 0 4 . 6   8 5 . 0  1 9 . 6  

 
T W E

2
  8  1 7 0 . 1  1 0 6 . 9   9 1 . 3  1 5 . 6  

 
T W E

3
  8  1 7 4 . 5  1 1 5 . 5   9 9 . 6  1 5 . 9  

莊銘修、張立羣  (2010)  W U C
1

  1  1 6 8 . 0  1 1 8 . 0   9 8 . 0  2 0 . 0  

 
W U C

2
  1  1 9 1 . 0  1 2 7 . 0  1 0 3 . 0  2 4 . 0  

Harbil i  (2012) W L   9  ─ ─  1 1 6 . 0  1 0 2 . 0  1 4 . 0  

Hadi 等  (2012) T T E
1

  7  1 6 4 . 7  1 3 8 . 0  1 1 4 . 0  2 4 . 0  

 
T T E

2
  7  1 6 4 . 7  1 2 9 . 0  1 1 3 . 0  1 6 . 0  

 
T T E

3
  7  1 6 4 . 7  1 1 8 . 0  1 0 5 . 0  1 3 . 0  

作 者 整 理 （ 依 文 獻 年 份 排 序 ）  

備 註 ： B H： 身 高 、 M H：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、 V T R： 垂 直 移 動

範 圍 、 C B： 接 槓 瞬 間 高 度 ； W C： 世 界 冠 軍 ； W L： 世 界

級 選 手 ； A C： 亞 洲 冠 軍 ； W U C
1 ,  2： 世 界 大 學 之 1 0 5  k g

級 別 與 + 1 0 5  k g 級 別 之 冠 軍；別 代 表 A 組 別 與 B 組 別 之

選 手 ； G E
1 ,  2： 希 臘 菁 英 成 年 、 青 年 ； E E

1 ,  2 ： 歐 洲 5 6

與 6 2 k g 菁 英、歐 洲 8 5 與 1 0 5 k g 菁 英；T E W：臺 灣 菁 英；

T W E
1 ,  2 ,  3：臺 灣 菁 英 之 優 組 別、中 組 別 與 差 組 別； T T E

1 ,  

2 ,  3： 土 耳 其 菁 英 試 舉 6 0 %、 8 0 %、 1 0 0 %之 重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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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由 表 2 - 4 過 去 研 究 的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到 ， 亞 洲 冠 軍 選 手

的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較 世 界 冠 軍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)、世 界 級

選 手 ( 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)、世 界 大 學 冠 軍（ 莊 銘 修、張 立 羣，2 0 1 0）、

希 臘 菁 英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) 、 歐 洲 菁 英

( C a m p o m 等 ,  2 0 0 6 )、臺 灣 菁 英 (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 )與 土 耳 其

菁 英（ 見 T E
3）  ( H a d i 等 ,  2 0 1 2 )  之 選 手 來 的 高，但 是 在 接 槓

瞬 間 高 度 位 置 則 有 相 似 的 表 現 。 此 外 ， 槓 鈴 垂 直 移 動 範 圍 定

義 為 槓 鈴 從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到 接 槓 瞬 間 高 度 之 間 的 距 離 ， 而 亞

洲 冠 軍 選 手 有 較 高 的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槓 鈴 垂 直 移 動 表 現 ，

這 也 就 代 表 著 亞 洲 冠 軍 選 手 將 槓 鈴 拉 的 很 高 ， 下 蹲 接 住 槓 鈴

瞬 間 的 位 置 很 低 ， 然 而 有 較 大 的 垂 直 移 動 範 圍 ， 其 接 槓 技 術

動 作 表 現 則 較 無 效 率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)。 然

而，此 數 值 僅 能 描 述 槓 鈴 從 最 大 高 度 到 接 槓 瞬 間 的 距 離 變 化，

並 無 法 直 接 做 出 評 估 的 標 準，因 此 I s a k a 等 ( 1 9 9 6 )就 提 出 以 槓

鈴 高 度 百 分 比 （ 接 槓 瞬 間 高 度 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之 百 分 比

值 ） 來 進 行 評 估 的 標 準 。 透 過 表 2 - 5 可 以 發 現 到 ， 接 槓 瞬 間

高 度 與 身 高 比 值 之 標 準 化 的 範 圍 在 5 0 % ~ 6 7 %，而 槓 鈴 最 大 垂

直 高 度 與 身 高 比 值 之 標 準 化 的 範 圍 5 9 % ~ 7 3 %，其 中 以 亞 洲 冠

軍 選 手 有 較 大 的 百 分 比 值，但 有 較 小 的 槓 鈴 高 度 百 分 比 結 果。

其 指 標 主 要 是 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作 為 標 準 ， 以 此 來 計 算 選

手 在 接 槓 瞬 間 之 高 度 變 化 的 標 準 化 ， 當 槓 鈴 高 度 百 分 比 的 數

值 越 高 ， 表 示 接 住 槓 鈴 瞬 間 高 度 接 近 於 槓 鈴 最 大 高 度 ， 然 而

接 住 槓 鈴 瞬 間 為 選 手 完 全 下 蹲 並 兩 臂 伸 直 並 將 槓 鈴 高 舉 至 頭

頂 上 方 ， 此 時 接 住 槓 鈴 瞬 間 的 槓 鈴 高 度 主 要 受 到 選 手 身 材 的

影 響 ， 因 此 同 一 位 選 手 在 多 次 試 舉 中 ， 此 接 槓 高 度 的 變 化 不

大 ， 所 以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將 影 響 槓 鈴 高 度 百 分 比 最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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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5  槓 鈴 垂 直 變 量 之 百 分 比 值  

作 者 （ 年 份 ）  
對  

象  

人

數  

B H  

( c m )  

CB/BH 

(%) 

CB/MH 

(%) 

MH/BH 

(%) 

Baumann 等  (1988) W C
 

4 0  1 7 0 . 0  5 1 . 8  8 7 . 6  5 9 . 1  

Isaka 等 (1996)  A C   6  1 7 5 . 7  55.4~66.4 63.2~70.6 87.7~96.0 

Gourgoulis 等  (2000) G R E  1 2  1 7 2 . 8  5 3 . 7  8 8 . 0  6 1 . 1  

Gourgoulis 等  (2002) G R E   6  1 6 9 . 2  6 2 . 2  8 8 . 8  7 0 . 7  

Gourgoulis 等  (2004) G R E
1

  9  1 7 0 . 0  6 0 . 5  8 9 . 0  6 8 . 0  

Gourgoulis 等  (2004) G R E
2

 1 4  1 6 9 . 0  6 5 . 9  8 9 . 6  7 3 . 5  

Campos 等  (2006) E E
1

 1 7  ─ ─  6 5 . 7  9 1 . 0  7 2 . 2  

Campos 等  (2006) E E
2

 1 6  ─ ─  5 4 . 7  9 2 . 8  5 9 . 0  

Chiu 等  (2007) T W E   4  1 5 9 . 5  5 0 . 8  8 0 . 3  6 3 . 3  

Chiu 等  (2010) T W E
1

  8  1 6 5 . 8  5 1 . 3  8 1 . 3  6 3 . 1  

Chiu 等  (2010)  T W E
2

  8  1 7 0 . 1  5 3 . 7  8 5 . 4  6 2 . 8  

Chiu 等  (2010)  T W E
3

  8  1 7 4 . 5  5 7 . 1  8 6 . 2  6 6 . 2  

莊銘修、張立羣  (2010)  W U C
1

  1  1 6 8 . 0  5 8 . 3  8 3 . 1  7 0 . 2  

莊銘修、張立羣  (2010)  W U C
2

  1  1 9 1 . 0  5 3 . 9  8 1 . 1  6 6 . 5  

Harbil i  (2012) W L   9  ─ ─  ─ ─  8 7 . 9  ─ ─  

Hadi 等  (2012) T R E
1

  7  1 6 4 . 7  7 6 . 0  8 2 . 6  8 3 . 8  

Hadi 等  (2012)  T R E
2

  7  1 6 4 . 7  6 9 . 8  8 7 . 6  7 8 . 3  

Hadi 等  (2012)  T R E
3

  7  1 6 4 . 7  6 7 . 3  8 9 . 0  7 1 . 6  

作 者 整 理 （ 依 文 獻 年 份 排 序 ）  

備 註 ： B H： 身 高 、 C B /B H  ( % )： 接 槓 瞬 間 高 度 與 身 高 比 值 之

標 準 化 、 C B /M H  ( % )： 槓 鈴 高 度 百 分 比 、 M H / B H  ( % )：

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身 高 比 值 之 標 準 化 ； W C： 世 界 冠

軍 ； W L： 世 界 級 選 手 ； A C： 亞 洲 冠 軍 ； W U C
1 ,  2： 世 界

大 學 之 1 0 5  k g 級 別 與 1 0 5 +  k g 級 別 之 冠 軍 ； 別 代 表 A

組 別 與 B 組 別 之 選 手； G R E
1 ,  2：希 臘 菁 英 成 年、青 年 ；

E E
1 ,  2： 歐 洲 5 6 與 6 2 k g 菁 英 、 歐 洲 8 5 與 1 0 5 k g 菁 英 ；

T W E
1 ,  2 ,  3：臺 灣 菁 英 之 優 組 別、中 組 別 與 差 組 別；T R E

1 ,  

2 ,  3： 土 耳 其 菁 英 試 舉 6 0 %、 8 0 %、 1 0 0 %之 重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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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抓 舉 的 技 術 動 作 而 言 ， 所 獲 得 的 槓 鈴 高 度 百 分 比 增 大

時 ， 表 示 其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降 低 ， 此 時 選 手 必 需 要 更 快 的

下 蹲 接 槓 ， 相 對 的 技 術 難 度 提 高 ， 若 槓 鈴 高 度 降 低 ， 也 就 代

表 著 選 手 不 需 要 將 槓 鈴 舉 很 高 就 可 以 完 成 動 作 ， 故 較 省 力 。

因 此 透 過 槓 鈴 高 度 百 分 比 的 指 標 來 進 行 評 估 接 槓 動 作 的 技 術

指 標 ， 可 以 排 除 不 同 選 手 因 身 高 的 影 響 所 造 成 的 高 度 不 同 ，

而 使 得 槓 鈴 垂 直 移 動 範 圍 發 生 很 大 的 差 距 。 此 外 ， 槓 鈴 的 垂

直 速 度 曲 線 型 態 也 是 過 去 研 究 經 常 用 來 評 估 選 手 的 技 術 表 現

（ 邱 宏 達 等，2 0 0 9；莊 銘 修、張 立 羣，2 0 1 0；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

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; 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 ;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,  

1 9 8 5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），

其 中，槓 鈴 垂 直 速 度 曲 線 有 單 峰 曲 線 與 雙 峰 曲 線 兩 種 型 態（ 圖

2 - 4） 。  

圖 2 - 4  單 峰 與 雙 峰 型 態 之 槓 鈴 速 度 曲 線 圖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取 自 ” B i o m e c h a n i c s  p r o f i l e s  o f  O l y m p i c  

w e i g h t l i f t i n g ” .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,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

S p o r t  B i o m e c h a n i c s ,  1 ( 2 ) ,  p p .  1 2 6 .   

備 註 ： S W 與 D L 均 為 選 手 名 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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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a r t o n l t z  ( 1 9 9 6 )與 I s a k a 等  ( 1 9 9 6 )指 出 ， 槓 鈴 速 度 應 是

連 續 增 加 ， 由 於 抓 舉 是 一 個 連 貫 性 且 速 度 快 的 動 作 ， 因 此 槓

鈴 的 垂 直 速 度 曲 線 應 該 是 為 單 一 峰 值 的 曲 線 型 態 ( I s a k a 等 ,  

1 9 9 6 ;  A k k u s ,  2 0 1 2 )。 從 圖 2 - 4 中 可 以 發 現 到 單 峰 曲 線 圖 與 雙

峰 曲 線 圖 的 差 異 在 於 ， 雙 峰 曲 線 圖 的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會 產 生 兩

個 速 度 峰 值 ， 在 兩 峰 值 凹 陷 處 通 常 被 發 現 到 是 在 轉 換 階 段

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)。 轉 換 階 段 的 動 作 是 為 了 讓 槓 鈴 更 加 接

近 身 體 方 向 運 動 與 更 快 速 的 進 入 第 二 次 拉 階 段 的 一 個 技 術 ，

在 此 過 程 的 動 作 應 該 是 持 續 的 增 加 速 度 ， 才 不 會 造 成 第 二 次

拉 的 功 率 下 降 ， 使 得 作 功 增 加 而 導 致 選 手 的 力 量 過 度 利 用 。

雖 然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曲 線 型 態 ， 但 槓 鈴 最 大 垂 直

速 度 的 範 圍 約 在 1 8 2 ~ 2 2 0 c m / s 左 右 ， 且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也

會 隨 著 選 手 級 別 越 重 而 增 加 ， 若 是 同 一 位 選 手 在 三 次 不 同 試

舉 重 量 下 ， 其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也 隨 著 試 舉 重 量 增 加 而 下 降

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; 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 ;  

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,  1 9 8 5 ,  2 0 0 1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

2 0 0 4 ,  2 0 0 9 ;  H a d i 等 ,  2 0 1 2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)。  

過 去 研 究 發 現 到 ， 奧 運 冠 軍 舉 重 選 手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)、

世 界 級 舉 重 選 手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)、國 際

冠 亞 軍 舉 重 選 手 （ 王 金 成 、 許 高 魁 ， 1 9 9 1） 、 亞 洲 菁 英 舉 重

選 手 (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)、希 臘 菁 英 舉 重 選 手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

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)、 臺 灣 菁 英 舉 重 選 手 (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 )

與 世 界 大 學 冠 軍 舉 重 選 手 （ 莊 銘 修 、 張 立 羣 ， 2 0 1 0） ， 都 存

在 著 單 峰 曲 線 與 雙 峰 曲 線 圖 ， 其 中 G o u g o u l i s  e t  a l .  ( 2 0 0 0 )研

究 1 2 位 希 臘 菁 英 選 手，其 中 有 6 位 選 手 的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下 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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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 分 比 為 2 . 7 6 %， 而 歐 洲 菁 英 選 手 為 1 . 1 2 % ~ 1 . 1 3 %  ( C a m p o s ,  

P o l e t a e v ,  C u e s t a ,  P a b l o s ,  &  C a r r a t a l á,  2 0 0 6 ) ， 這 是 因 為 選 手

迎 合 槓 鈴 的 重 量 增 加 ， 而 更 快 速 完 成 動 作 之 機 制 ， 但 是

B a u m a n n 等 ( 1 9 8 8 )則 認 為 出 現 雙 峰 曲 線 代 表 著 此 選 手 的 技 術

不 佳 或 者 不 成 熟 的 技 術 ， 然 而 ， 由 於 技 術 成 熟 的 舉 重 選 手 在

抓 舉 過 程 中，會 意 識 到 槓 鈴 是 否 遠 離 身 體 方 向 或 者 速 度 不 夠，

進 而 調 整 動 作 。 因 此 ，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之 雙 峰 曲 線 是 否 為 不 佳

的 動 作 表 現 之 議 題 ， 仍 是 需 要 進 一 步 作 研 究 與 探 討 。  

 

第 三 節  抓 舉 之 上 肢 、 下 肢 運 動 型 態  

 

王 金 成 、 許 高 魁 （ 1 9 9 1） 指 出 ， 槓 鈴 從 離 地 到 提 拉 的 過

程 中 ， 主 要 是 藉 由 膝 關 節 的 伸 展 所 完 成 。 為 了 使 槓 鈴 獲 得 更

好 的 向 上 運 動 ， 必 須 藉 由 伸 展 髖 關 節 的 動 作 來 將 槓 鈴 推 離 身

體 方 向 與 隨 後 的 聳 肩 曲 肘 的 提 拉 動 作 來 完 成（ 劉 于 詮 等，2 0 0 1；

邱 宏 達 等 ， 2 0 0 9； 湯 文 慈 等 ， 2 0 0 9； C h i u 等 ,  2 0 0 7 ,  2 0 1 0）。

推 離 槓 鈴 向 上 的 動 能 來 源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膝 關 節 牽 張 反 射

( S t r e t c h  r e f l e x )機 制 來 釋 放 彈 性 位 能 ( E l a s t i c  e n e r g y )  ( E n o k a ,  

1 9 7 9 ;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)，因 此 以 膝 關 節

屈 、 伸 之 動 作 變 化 來 瞭 解 抓 舉 過 程 中 的 不 同 動 作 階 段 之 變 化

情 形 ， 是 相 對 其 重 要 的 。  

就 動 作 階 段 而 言 ， 第 一 次 拉 到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的 過 程 中 ，

是 經 常 被 關 注 的（ 王 金 成、許 高 魁， 1 9 9 1；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.  2 0 0 9 ;  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;  

O k a d a 等 ,  2 0 0 8）。 第 一 次 拉 的 機 械 功 （ 5 0 9 ~ 6 1 2 焦 耳 ） 大 於

第 二 次 拉 （ 3 7 3 ~ 4 1 3 焦 耳 ）， 而 第 二 次 拉 的 功 率 輸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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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 0 1 9 ~ 1 2 5 8 瓦 特 ） 則 大 於 第 一 次 拉 （ 1 6 1 9 ~ 5 2 2 4 瓦 特 ）， 主

要 是 因 為 第 二 次 拉 階 段 的 動 作 時 間 非 常 的 短 暫 ， 有 較 大 的 加

速 度 產 生 ， 來 給 予 槓 鈴 力 量 與 速 度 的 來 源 而 獲 得 向 上 運 動 的

動 能 ， 其 主 要 作 用 在 於 下 肢 關 節 的 運 動 表 現 ( B a u m a n n 等 ,  

1 9 8 8 ;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0 ,  2 0 0 1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

2 0 0 4 ,  2 0 0 9 )。  

整 合 過 去 研 究 有 關 之 下 肢 關 節 運 動 表 現 ， 結 果 發 現 到 國

際 冠 亞 軍 選 手（ 王 金 成、許 高 魁， 1 9 9 1）、希 臘 菁 英 舉 重 選 手

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)、 世 界 級 舉 重 選 手

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)與 歐 洲 青 年 舉 重 選 手 ( 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)

在 第 一 次 拉 的 膝 關 節 最 大 伸 展 角 度 之 範 圍 約 1 2 1 ~ 1 5 5 度 、 轉

換 階 段 之 膝 關 節 的 角 位 移 （ 從 第 一 次 膝 關 節 最 大 伸 展 到 第 一

次 膝 關 節 最 大 屈 曲 ） 範 圍 約 1 0 ~ 3 5 度 、 第 二 次 拉 膝 關 節 最 大

伸 展 角 度 之 範 圍 約 1 6 5 ~ 1 7 7 度 ； 髖 關 節 在 第 二 次 拉 的 最 大 伸

展 角 度 的 範 圍 約 1 3 6 ~ 1 8 3 度 ； 踝 關 節 在 第 二 次 拉 的 最 大 伸 展

角 度 平 均 範 圍 約 1 1 7 ~ 1 3 0 度 。  

G o u r g o u l i 等 ( 2 0 0 0 )研 究 發 現 到 ， 下 肢 髖 、 膝 、 踝 關 節 的

最 大 伸 展 角 度 幾 乎 是 同 時 間 發 生（ 見 圖 2 - 5）， 此 時 槓 鈴 產 生

最 大 垂 直 速 度 。 槓 鈴 要 產 生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則 必 須 透 過 在 轉 換

階 段 時 的 膝 關 節 的 屈 曲 動 作 來 儲 存 彈 性 位 能 ， 隨 後 在 下 肢 迅

速 伸 展 與 髖 關 節 向 前 推 出 時 而 釋 放 出 彈 性 位 能 ， 此 一 機 制 為

膝 關 節 的 伸 長 － 縮 短 循 環 ( S t r e t c h - S h o r t e n i n g  C y c l e ,  S S C )  

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)。 槓 鈴 經 由 軀

幹 大 幅 度 的 伸 展 而 被 推 離 開 朝 身 體 方 向 遠 離 ， 為 了 使 槓 鈴 減

少 向 前 的 位 移 情 形 ， 其 上 肢 必 須 要 作 出 聳 肩 與 屈 肘 的 動 作 將

槓 鈴 拉 近 身 體 方 向（ 湯 文 慈 等， 2 0 0 9），並 使 槓 鈴 穩 定 的 慣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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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升 與 隨 後 的 快 速 下 蹲 接 槓 ， 此 時 肩 關 節 作 出 內 旋 的 動 作 穩

定 住 槓 鈴 從 高 處 落 下 的 不 穩 定 晃 動 。  

 

圖 2 - 5  下 肢 關 節 伸 展 與 屈 曲 之 曲 線 圖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取 自 ” T h r e e - d i m e n s i o n a l  k i n e m a t i c  a n a l y s i s  o f  t h e  

s n a t c h  o f  e l i t e  G r e e k  w e i g h t l i f t e r s ” .  G o u r g o u l i s ,  A g g e l o u s i s ,  

M a v r o m a t i s ,  &  G a r a s ,  2 0 0 0 ,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S c i e n c e s ,  1 8 ( 8 ) ,  

p p .  6 4 7 .   

備 註 ： a n k l e 為 踝 關 節 角 度 、 k n e e 為 膝 關 節 角 度 與 h i p 為 髖 關

節 角 度 。  

 

第 四 節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比 較  

 

競 技 舉 重 競 賽 規 則 規 定 的 判 定 之 試 舉 失 敗 ， 為 選 手 在 試

舉 時 若 雙 臂 出 現 屈 伸 （ 即 二 次 推 ） 動 作 、 腳 掌 以 外 的 身 體 觸

碰 舉 重 檯 、 上 舉 過 程 中 其 槓 鈴 碰 觸 頭 部 與 下 蹲 接 住 槓 鈴 後 未

站 起 者 等 ， 而 最 常 出 現 在 比 賽 中 的 試 舉 失 敗 為 選 手 下 蹲 接 住

槓 鈴 時 ， 因 槓 鈴 太 過 向 前 或 向 後 偏 移 ， 而 導 致 槓 鈴 向 前 方 掉

落 或 向 後 方 掉 落 。 張 守 忠 等 （ 2 0 0 9） 指 出 ， 造 成 槓 鈴 向 前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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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 落 的 原 因 主 要 是 預 備 姿 勢 不 正 確 、 身 體 重 心 向 前 偏 移 、 槓

鈴 上 升 高 度 的 不 夠 、 兩 臂 向 前 移 動 、 兩 臂 在 下 蹲 接 住 槓 鈴 時

沒 有 作 出 肩 關 節 內 旋 動 作 與 下 肢 力 量 不 足 而 造 成 站 立 時 向 前

掉 落 ； 而 影 響 槓 鈴 向 後 方 掉 落 的 原 因 是 槓 鈴 遠 離 身 體 太 遠 、

下 蹲 支 撐 之 身 體 重 心 過 於 偏 後 、 下 蹲 支 撐 力 量 不 足 。  

目 前 有 關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研 究 文 獻 ， 僅 發 現 到 一

篇 ，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( 2 0 0 9 )研 究 希 臘 菁 英 男 子 舉 重 選 手 ， 結 果

發 現 到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運 動 學 與 動 力 學 參 數 都 無 顯 著 的 差

異 ， 唯 一 有 差 異 的 是 試 舉 失 敗 的 槓 鈴 離 地 到 第 一 次 拉 期 間 的

槓 鈴 合 量 加 速 度 與 垂 直 線 之 間 所 形 成 的 夾 角 顯 著 大 於 試 舉 成

功 ； 而 C h i u  &  L i a n g  ( 2 0 1 0 )與 C h e n  &  C h i u  ( 2 0 1 1 )研 究 選 手

在 抓 舉 過 程 中 的 B C H 角 度 變 化 情 形，結 果 發 現 成 功 與 失 敗 試

舉 之 B C H 角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，但 是 優 秀 選 手 與 一 般 選 手 在 伸

展 髖 關 節 將 槓 鈴 推 離 身 體 瞬 間 以 及 槓 鈴 最 遠 離 身 體 位 置 瞬 間

的 B C H 角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其 中 優 秀 選 手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B C H

角 度 較 一 般 選 手 小 ； 雖 然 上 述 的 研 究 結 果 並 無 法 完 整 解 釋 造

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原 因 ， 且 有 關 試 舉 失 敗 與 造 成 槓 鈴 向 前 與 向 後

掉 落 的 原 因 尚 未 經 過 研 究 的 證 實 ， 然 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都 是

教 練 與 選 手 所 關 心 的 方 向 。 因 此 針 對 此 議 題 進 行 深 入 的 研 究

與 探 討 來 獲 得 造 成 失 敗 試 舉 的 因 素 是 有 其 必 要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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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文 獻 總 結  

 

抓 舉 是 經 由 人 體 與 槓 鈴 相 互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連 續 性 複 雜 動

作 且 於 一 秒 鐘 左 右 完 成 抓 舉 整 體 動 作 ， 由 於 第 二 次 拉 的 動 作

時 間 約 0 . 1 5 ~ 0 . 1 6 秒 左 右 ， 可 產 生 相 當 高 的 功 率 表 現 ， 因 此

下 肢 伸 展 動 作 速 度 勢 必 要 非 常 快 速 ， 才 有 可 能 透 過 肌 肉 間 伸

長 － 收 縮 所 產 生 的 牽 張 反 射 機 制 將 儲 存 的 能 量 轉 換 至 槓 鈴 上 ，

隨 後 配 合 上 肢 聳 肩 屈 肘 與 快 速 下 蹲 動 作 來 接 住 槓 鈴 之 動 作 與

穩 定 支 撐 自 身 1 . 5 ~ 2 . 5 倍 的 槓 鈴 重 量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抓 舉 試 舉

成 功 與 失 敗 的 研 究 中 ， 其 結 果 並 無 法 解 釋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原

因，而 身 體 重 心 的 運 動 表 現 是 否 影 響 著 試 舉 成 敗 動 作 的 因 素，

以 及 張 守 忠 等 （ 2 0 0 9） 所 描 述 之 造 成 槓 鈴 向 前 掉 落 與 向 後 掉

落 的 原 因 等 ， 尚 待 研 究 的 釐 清 與 證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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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研究方法  

 

本 研 究 以 兩 部 數 位 攝 影 機 拍 攝 受 試 者 的 抓 舉 試 舉 動 作 ，

通 過 三 度 空 間 影 片 分 析 法 ， 獲 得 三 度 空 間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。 其

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分 為 六 個 部 份 說 明 ： 一 、 研 究 對 象 ； 二 、 實

驗 時 間 與 地 點；三、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；四、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；

五 、 資 料 處 理 ； 六 、 資 料 分 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 

本 研 究 以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舉 重 隊 之 男 子 隊 員 為 研

究 對 象 ， 遴 選 曾 經 獲 得 全 國 性 賽 事 前 三 名 選 手 且 在 實 驗 前 三

個 月 內 無 上 、 下 肢 的 運 動 傷 害 ， 以 及 一 年 內 無 手 術 或 正 在 接

受 手 術 後 復 建 之 選 手 ， 受 試 者 人 數 共 為 2 0 名 ， 但 有 1 2 名 受

試 者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的 三 次 試 舉 皆 為 成 功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僅 分 析

8 名 受 試 者 的 資 料 ，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， 表 3 -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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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 

代

號  

量級  

(k g )  

年齡

(歲 )  

舉齡

(年 )  

身高

( cm )  

體重  

(k g )  

最佳成績  

(k g )  

90%重量

(k g )  
RBM  

A  6 9  1 9  4  1 7 0  6 4 . 0 0   9 5  9 0  1 . 4 1   

B  7 7  2 1  8  1 7 8  7 6 . 5 0   1 2 0  1 1 0  1 . 4 4   

C  7 7  1 9  6  1 7 3  7 8 . 0 0   1 1 7  1 0 5  1 . 3 5   

D  7 7  2 2  9  1 7 9  7 8 . 0 0   1 1 5  1 0 5  1 . 3 5   

E  8 5  2 3  7  1 7 8  8 6 . 5 3   1 2 2  1 1 0  1 . 2 7   

F  8 5  2 1  7  1 6 8  8 8 . 0 0   1 2 0  1 1 0  1 . 2 5   

G  9 4  2 3  9  1 7 4  9 5 . 9 0   1 2 8  1 1 5  1 . 2 0   

H  9 4  2 1  9  1 7 6  9 0 . 0 0   1 1 8  1 1 0  1 . 2 2   

平 均 數   2 1 . 1 3  7 . 3 8  1 7 4 . 5  8 2 . 1 2  1 1 6 . 8 8  1 0 6 . 8 8  1 . 3 1  

標 準 差   1 . 5 5  1 . 7 7  4 . 0 0  1 0 . 0 0  9 . 6 6  7 . 5 3  0 . 0 8  

備註：舉齡代表舉重訓練年齡  

 

第 二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

 

一 、 實 驗 時 間  

（ 一 ） 預 備 實 驗 時 間 ： 1 0 0 年 1 2 月 2 8 日 。  

（ 二 ） 正 式 實 驗 時 間 ： 1 0 1 年 1 月 1 7 日 至 1 0 1 年 2 月  

1 7 日 。  

二 、 實 驗 地 點  

本 研 究 於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之 技 擊 館 一 樓 舉 重 教 室  

進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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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

 

本 研 究 所 需 的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分 為 測 量 儀 器 與 資 料 處 理

兩 個 部 分 。  

一 、 測 量 儀 器  

1、 數 位 攝 影 機 兩 部 （ SONY DCR-TRV 15，頻率 60Hz）  

2、 數 位 D V 帶 兩 捲 （ S O N Y  D V M 6 0）  

3、 三 腳 架 兩 座 （ S O N Y  V C T - 8 7 0 R M）  

4、 L E D 燈  

5、 比 賽 用 舉 重 檯 （ 規 格 4 x 4 公 尺 ）  

6、 比 賽 用 槓 鈴 組 （ 日 製 U E S A K A）  

7、 自 製 反 光 標 記 球 2 3 顆  

8、 自 製 立 體 座 標 架 （ 長 2 . 3 8 公 尺 ×寬 1 . 1 9 公 尺 ×高 1 . 7  

公 尺 ）  

9、 3 0 公 尺 皮 尺 2 個  

1 0、 水 平 校 正 儀 1 支  

 

二 、 資 料 處 理  

1、 K w o n  3 D  3 . 1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 

2、 W i n d o w s  M o v i e  M a k e r  影 像 剪 輯 軟 體  

3、 M i c r o s o f t  O f f i c e  E x c e l  2 0 0 7 套 裝 軟 體  

4、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2 . 0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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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 

 

本 研 究 為 了 確 保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所 收 集 資 料 的 精 確 性 ， 實

驗 過 程 中 必 須 按 照 下 列 流 程 與 步 驟 進 行 （ 圖 3 - 1） ， 其 詳 細

步 驟 如 下 ：  

 

圖 3 - 1  實 驗 流 程 圖  

 

 

 

拍攝立體座標架
選手熱身

黏貼標記點

實驗開始

Kwon 3D

動作分析軟體

資料處理與分析

結果

開啟攝影機
與同步裝置

填寫受試者同意書

介紹實驗流程與步驟

試舉重量
90% ×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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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 首 先 進 行 場 地 佈 置，先 量 測 出 舉 重 檯 中 心 點 並 以 此 點 向

左 右 兩 側 延 伸 1 2 公 尺，其 兩 側 之 夾 角 為 9 0 度，於 兩 側

各 置 放 一 台 數 位 攝 影 機 （ 圖 3 - 2） 。 此 外 ， 在 受 試 者 後

方 的 舉 重 檯 上 架 設 一 個 L E D 燈 ， 讓 兩 部 攝 影 機 都 能 清

楚 的 看 到 L E D 燈 的 光 點 ， 以 此 作 為 兩 部 攝 影 機 的 同 步

裝 置 。  

圖 3 - 2  場 地 佈 置 圖  

 

二 、  實 驗 前 向 全 體 受 試 者 說 明 本 實 驗 之 目 的、流 程 以 及 各 項

儀 器 之 設 備 與 用 途 ， 以 供 受 試 者 瞭 解 實 驗 之 整 體 架 構 。

並 讓 受 試 者 填 寫 實 驗 同 意 書（ 附 錄 一 ）與 受 試 者 基 本 資

料 表 （ 附 錄 二 ） 。  

三 、  受 試 者 依 照 以 往 比 賽 的 熱 身 活 動 進 行 熱 身 （ 包 含 慢 跑 、

柔 軟 操 、 專 項 熱 身 等 ）。 其 中 ， 專 項 熱 身 為 選 手 在 各 自

練 習 檯 上 進 行 試 舉 的 動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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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 當 受 試 者 完 成 熱 身 後，僅 穿 著 黑 色 緊 身 短 褲，並 於 受 試

者 身 上 黏 貼 反 光 標 記 球 。 其 黏 貼 位 置 分 別 為 ： 頭 頂 、 頸

椎 第 七 節 、 會 陰 、 左 右 肩 峰 、 左 右 橈 骨 頭 、 左 右 橈 骨 莖

突 、 左 右 中 指 末 端 、 左 右 髂 前 上 棘 、 左 右 脛 骨 上 端 、 左

右 脛 骨 內 踝、左 右 第 一 趾 骨 共 1 9 個 人 體 標 記 點。此 外 ，

在 槓 鈴 左 右 兩 側 末 端 黏 貼 兩 個 反 光 標 記 球 。  

五 、  依 據 受 試 者 所 填 寫 的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的 抓 舉 最 佳 成 績 的

9 0 %重 量 作 為 受 試 者 試 舉 重 量 ， 每 位 受 試 者 進 行 三 次 試

舉，每 次 間 隔 時 間 為 2 分 鐘。受 試 者 實 驗 的 順 序 係 以 最

輕 量 級 之 選 手 開 始 。  

六 、  在 正 式 實 驗 時，先 拍 攝 放 置 在 舉 重 檯 中 央 上 的 三 度 空 間

座 標 架 。  

七 、  實 驗 開 始 前 五 分 鐘 調 整 試 舉 重 量 後，當 受 試 者 進 入 舉 重

檯 準 備 試 舉 時，則 開 啟 兩 部 攝 影 機，當 受 試 者 雙 手 握 住

槓 鈴 後 ， 開 啟 L E D 燈 ， 當 受 試 者 試 舉 完 成 後 ， 由 施 測

人 員 給 予 指 示 後，受 試 者 即 可 將 槓 鈴 放 下 後 並 停 止 攝 影

機 拍 攝 。  

八 、 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過 程 中，如 果 腳 掌 之 外 的 身 體 部 位 觸 碰 舉

重 檯 、 上 舉 時 槓 鈴 觸 及 頭 部 、 槓 鈴 掉 落 、 手 臂 有 屈 伸 動

作 、 接 槓 後 未 起 身 者 均 判 定 為 試 舉 失 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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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 資 料 處 理  

 

一 、 攝 影 機 同 步 處 理 與 影 片 擷 取  

為 了 使 擷 取 的 資 料 都 能 同 於 整 個 運 動 的 時 間 序 列 ， 而 不

產 生 時 相 位 移 或 失 真 的 情 況，本 研 究 利 用 L E D 燈 的 光 點 作 為

兩 部 攝 影 機 的 同 步 裝 置 。 首 先 擷 取 兩 部 攝 影 機 在 影 片 中 首 次

出 現 閃 燈 光 點 之 畫 面 ， 以 此 作 為 影 片 的 同 步 點 。 由 於 本 研 究

試 舉 失 敗 並 無 完 整 的 接 槓 動 作 ， 因 此 僅 探 討 抓 舉 之 槓 鈴 離 地

瞬 間 到 翻 轉 階 段 瞬 間 的 動 作 ， 影 片 範 圍 擷 取 以 槓 鈴 離 地 瞬 間

畫 面 的 前 五 張 影 片 到 接 槓 瞬 間 後 的 五 張 影 片 ， 而 試 舉 失 敗 則

為 槓 鈴 開 始 掉 落 後 的 五 張 影 片 。 本 研 究 將 所 有 試 舉 資 料 進 行

數 位 化 處 理 與 分 析 。  

 

二 、 實 驗 空 間 座 標 系 統  

本 研 究 係 以 三 度 空 間 運 動 學 方 式 進 行 拍 攝 選 手 在 空 間 內

的 抓 舉 動 作。依 據 K w o n  3 D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內 建 的 系 統 座 標 ，

係 以 X 軸 為 左 右 方 向 、 Y 軸 為 前 後 方 向 、 Z 軸 為 上 下 方 向 ，

其 中 Y 軸 為 選 手 面 對 的 方 向 。  

 

三 、 人 體 肢 段 模 型  

本 研 究 之 人 體 肢 段 模 型 採 用 自 何 維 華 （ 2 0 0 2） 與 何 維 華

等（ 2 0 0 4）以 M R I 法 求 得 的 各 關 節 肢 段 參 數，並 假 設 人 體 的

各 肢 段 密 度 為 相 等 的 剛 體 ( R i g i d  B o d y ) 結 構 ， 以 近 端

( P r o x i m a l ) 及 遠 端 ( D i s t a l ) 之 兩 個 關 節 點 連 線 代 表 一 個 肢 段

( S e g m e n t )， 雖 然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身 上 共 黏 貼 1 9 個 反 光 標 記 球

（ 見 圖 3 - 3  A、 B）， 以 此 來 計 算 人 體 肢 段 重 心 位 置 。 最 後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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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體 簡 化 為 頭 部 、 軀 幹 、 左 右 上 臂 、 左 右 前 臂 、 左 右 手 掌 、

左 右 大 腿、左 右 小 腿、左 右 腳 掌 等 1 4 個 肢 段（ 見 圖 3 - 3 C），

以 此 來 建 立 人 體 肢 段 模 型 。 本 研 究 所 需 的 人 體 肢 段 參 數 如 下

表 3 - 2。  

 

表 3 - 2  人 體 肢 段 參 數 表  

肢 段  肢段質量百分比(%) 質心百分比(%) 近 端  遠 端  

頭 頸   8 . 2 1  5 2 . 6 9  頸椎第七節  頭頂  

軀 幹  4 2 . 2 8  4 1 . 9 6  頸椎第七節  會 陰  

上 臂   3 . 2 5  4 7 . 1 6  肩 峰  橈 骨 頭  

前 臂   1 . 3 6  4 0 . 9 8  橈 骨 頭  橈 骨 莖 突  

手 掌   0 . 5 4  3 2 . 6 0  橈 骨 莖 突  中 指 末 端  

大 腿  1 3 . 5 0  4 8 . 5 6  髂 前 上 棘  脛 骨 上 端  

小 腿   4 . 6 3  4 1 . 6 8  脛 骨 上 端  脛 骨 內 踝  

腳 掌   1 . 4 7  4 7 . 5 1  脛 骨 內 踝  第 一 趾 骨  

資料來源：取 自 ” 台 灣 男 性 青 年 人 與 運 動 員 之 人 體 肢 段 參 數 研

究 ”。 何 維 華 ， 2 0 0 2， 未 出 版 之 博 士 論 文 ， 頁 8 3。 ”

以 M R I 法 建 立 台 灣 青 年 男 子 人 體 肢 段 參 數 之 研 究 ”。

何 維 華、李 超 群 與 相 子 元， 2 0 0 4，中 華 生 物 醫 學 工 程

期 刊 ， 2 4 ( 1 )， 頁 2 -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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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        B         C  

圖 3 - 3  人 體 標 記 點 位 置 與 人 體 肢 段 劃 分 模 型  

 

四 、 影 片 數 位 化 處 理  

本 研 究 經 由 W i n d o w s  M o v i e  M a k e r 進 行 剪 輯 影 片 所 需 片

段 後 ， 再 以 K w o n  3 D  3 . 1 版 動 作 分 析 軟 體 將 各 受 試 者 從 兩 部

攝 影 機 所 擷 取 的 影 片 進 行 數 位 化 處 理 。 首 先 以 手 動 方 式 點 取

三 度 空 間 座 標 架（ 共 有 1 8 個 標 記 點 ），再 經 由 系 統 中 的 自 動

抓 點 ( A u t o  t r a c k i n g ) 方 式 標 記 人 體 肢 段 關 節 點 與 槓 鈴 末 端 兩

側 卡 榫 中 心（ 共 有 2 1 個 標 記 點 ），分 別 為 槓 鈴 末 端 兩 側 卡 榫

中 心 、 頭 頂 、 會 陰 、 頸 椎 第 七 節 、 左 右 肩 峰 、 左 右 橈 骨 頭 、

左 右 橈 骨 莖 突 、 左 右 中 指 末 端 、 左 右 髂 前 上 棘 、 左 右 脛 骨 上

端 、 左 右 脛 骨 內 踝 、 左 右 第 一 趾 骨 ； 此 外 ， 由 於 部 分 人 體 標

記 點 受 到 動 作 旋 轉 的 因 素 而 遮 掩 ， 因 此 利 用 手 動 方 式 將 反 光

標 記 球 補 齊 。 最 後 將 兩 部 攝 影 機 所 獲 得 的 二 度 空 間 個 別 座 標

系 統 資 料 ， 以 直 接 線 性 轉 換 ( D i r e c t  l i n e a r 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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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L T )的 方 法 進 行 處 理，來 獲 得 實 際 的 三 度 空 間 座 標 資 料，再

利 用 K w o n  3 D  3 . 1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所 提 供 的 B u t t e r w o r t h  

4
t h

- o r d e r  L a w  P a s s  F i l t e r， 將 原 始 資 料 進 行 修 勻 ， 截 斷 頻 率

( C u t o f f  f r e q u e n c y )設 為 6 H z。重 建 誤 差 (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 E r r o r )

為 0 . 3 3～ 0 . 3 7 公 分。本 研 究 所 需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與 數 據 資 料 利

用 K w o n  3 D  3 . 1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及 M i c r o s o f t  O f f i c e  E x c e l  2 0 0 7

版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進 行 計 算 。  

 

五 、 資 料 計 算  

（ 一 ） R B M ( R e l a t i v e  b a r b e l l - m a s s )  

相 對 於 槓 鈴 重 量 與 體 重 之 比 值，佳 組 別： R B M > 1 . 6 3、中

組 別 ： 1 . 2 8 <  R B M  <  1 . 6 3 、 差 組 別 ： R B M  < 1 . 2 8 ( C h i u 等 ,  

2 0 1 0 )。  

 

RBM = 
槓 鈴 重 量

體 重
 

 

（ 二 ） 標 準 化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 

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受 試 者 身 高 之 比 值 ， 再 將 其 轉 換 成

百 分 比 。  

 

標 準 化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= (
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

受 試 者 身 高
)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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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槓 鈴 ”近 -遠 -近 ( To w a r d - a w a y - t o w a r d ) ”之 水 平 位 移  

以 槓 鈴 原 點 假 設 一 條 垂 直 向 上 的 參 考 線 為 基 準 ， 來 計 算

槓 鈴 離 地 瞬 間 位 置 到 接 近 選 手 位 置 的 水 平 位 移 （ 圖 3 - 4 A）、

槓 鈴 最 大 向 前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（ 圖 3 - 4 B）、

槓 鈴 從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後 開 始 下 降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

位 移 （ 圖 3 - 4 C）。  

 

 

圖 3 - 4  槓 鈴 ”近 -遠 -近 ”之 水 平 位 移 計 算 示 意 圖  

 

（ 四 ） 槓 鈴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 

槓 鈴 離 地 瞬 間 位 置 到 接 近 選 手 位 置 的 水 平 位 移 至 槓 鈴 最

大 向 前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之 間 的 水 平 移 動 範

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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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身 體 重 心 ”近 ”與 ”遠 ”之 水 平 位 移  

即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位 置 到 接 近 選 手 位 置 之 水 平 位 移 瞬 間 ，

此 時 身 體 重 心 之 水 平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； 身 體

重 心 ”遠 ”為 槓 鈴 最 大 向 前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瞬

間 ， 此 時 身 體 重 心 之 水 平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移 。  

 

（ 六 ） 髖 關 節 角 度  

取 髂 前 上 棘 、 肩 峰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與 髂 前 上 棘 、

脛 骨 上 端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， 再 利 用 兩 個 肢 段 之 向 量 長

度 作 向 量 內 積 求 得 反 餘 弦 值 ， 最 後 將 其 轉 換 成 角 度 。  

 ⃑⃑  B⃑⃑ =  (    )  (    )  (    ) 

| ⃑⃑ ||B⃑⃑ | = √  
    

    
   √  

    
    

  

 =       (
 ⃑⃑  B⃑⃑ 

| ⃑⃑ | B⃑⃑  
) 

          1  

 

（ 七 ） 膝 關 節 角 度  

取 髂 前 上 棘 、 脛 骨 上 端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與 脛 骨 上

端 、 脛 骨 內 踝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， 再 利 用 兩 個 肢 段 之 向

量 長 度 作 向 量 內 積 求 得 反 餘 弦 值 ， 最 後 將 其 轉 換 成 角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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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八 ） 踝 關 節 角 度  

取 脛 骨 上 端 、 脛 骨 內 踝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與 脛 骨 內

踝 、 第 一 趾 骨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， 再 利 用 兩 個 肢 段 之 向

量 長 度 作 向 量 內 積 求 得 反 餘 弦 值 ， 最 後 將 其 轉 換 成 角 度 。  

（ 九 ）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 

取 肩 峰 、 橈 骨 頭 在 額 狀 面 ( X - Z  P l a n e )之 肢 段 向 量 長 度 與

垂 直 軸 （ Z 軸 ） 作 向 量 內 積 求 得 反 餘 弦 值 ， 最 後 將 其 轉 換 成

角 度 ， 見 圖 3 - 5。  

 

圖 3 - 5 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示 意 圖  

 

（ 十 ）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 

取 肩 峰 、 橈 骨 頭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與 肩 峰 、 髂 前 上

棘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， 再 利 用 兩 個 肢 段 之 向 量 長 度 作 向

量 內 積 求 得 反 餘 弦 值 ， 最 後 將 其 轉 換 成 角 度 。  

（ 十 一 ）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 

取 肩 峰 、 橈 骨 頭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與 橈 骨 頭 、 橈 骨

莖 突 在 三 度 空 間 之 肢 段 向 量 ， 再 利 用 兩 個 肢 段 之 向 量 長 度 作

向 量 內 積 求 得 反 餘 弦 值 ， 最 後 將 其 轉 換 成 角 度 。  

Vertical-axis

θ

Acromion point

Head of adius poi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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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十 二 ） B C H 角 度  

取 頸 椎 第 七 節 、 髂 前 上 棘 在 矢 狀 面 ( Y- Z  p l a n e )之 肢 段 向

量 與 頸 椎 第 七 節、槓 鈴 末 端 在 矢 狀 面 ( Y- Z  p l a n e )之 肢 段 向 量，

再 利 用 兩 個 肢 段 長 度 之 向 量 內 積 求 得 反 餘 弦 值 ， 最 後 將 其 轉

換 成 角 度 。  

（ 十 三 ） 身 體 重 心 ( C e n t e r  o f  M a s s )  

身 體 重 心 之 計 算 方 式，係 以 參 考 K w o n  3 D 手 冊 中 的 公 式，

將 人 體 各 關 節 點 座 標 之 近 端 與 遠 端 與 人 體 肢 段 參 數 來 求 得 身

體 重 心 位 置 ， 其 計 算 方 程 如 下 ：  

 

           =      (   )     

B           R  =∑       
 

 ∑  
 

⁄  

   ： 單 一 肢 段 重 心 位 置  

  與   ： 肢 段 的 近 端 (        )與 遠 端 (      )末 端  

 ： 近 端 的 重 心 百 分 比  

R   ： 整 體 重 心 位 置  

 ： 體 重 ；  ： 該 肢 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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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 資 料 分 析  

 

本 研 究 僅 選 取 該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過 程 中 ， 出 現 第 一 次 成 功

或 者 失 敗 的 動 作 進 行 分 析 ， 若 是 三 次 試 舉 過 程 中 ， 皆 為 成 功

或 者 失 敗 者 將 予 以 排 除 。 本 研 究 經 資 料 處 理 後 ， 其 抓 舉 試 舉

成 功 與 失 敗 之 各 階 段 動 作 時 間 、 槓 鈴 、 下 肢 關 節 、 B C H 角 度

與 身 體 重 心 等 各 項 運 動 學 參 數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之 平 均 數 ±標 準

差 表 示 之 ， 再 經 由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考 驗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間 的

差 異 性 ， 其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 =  . 0 5 。 本 研 究 所 有 統 計 考 驗 以

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2 .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資 料 的 統 計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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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結果  

 

本 研 究 利 用 兩 台 攝 影 機 蒐 集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過 程 中 ， 試 舉

成 功 與 失 敗 的 動 作 ， 將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進 行 處 理 與 分 析 後 ， 其

結 果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闡 述 ： 第 一 節 、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動

作 時 間 ； 第 二 節 、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運 動 表 現 ； 第

三 節 、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肢 體 運 動 表 現 。  

 

第 一 節 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動 作 時 間  

 

表 4 - 1、 4 - 2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各 階

段 時 間 與 各 階 段 時 間 佔 總 時 間 之 百 分 比 ， 從 結 果 發 現 試 舉 成

功 與 失 敗 在 各 階 段 動 作 時 間 與 佔 總 時 間 之 百 分 比 以 及 總 時 間

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。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總 時 間 相 同 ， 且

各 階 段 動 作 時 間 中 ， 以 轉 換 階 段 的 時 間 最 短 暫 ， 第 一 次 拉 階

段 的 時 間 最 長 。  

 

表 4-1  試舉成功與失敗動作之各階段的動作時間 (mean ±  SD) (n=8) 

動 作 階 段 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第一次拉  (s)  0 . 4 9  ±  0 . 0 4  0 . 4 9  ±  0 . 0 6  . 2 4  

轉換階段  (s)  0 . 1 1  ±  0 . 0 3  0 . 1 0  ±  0 . 0 4  . 0 0  

第二次拉  (s)  0 . 1 6  ±  0 . 0 3  0 . 1 7  ±  0 . 0 2  - 1 . 1 7  

翻轉階段  (s)  0 . 2 6  ±  0 . 0 1  0 . 2 6  ±  0 . 0 2  - . 1 3  

總  時  間  (s)  1 . 0 3  ±  0 . 0 5  1 . 0 3  ±  0 . 0 5  - . 4 1  

* p < . 0 5  

備 註 ： 總 時 間 （ 從 第 一 次 拉 開 始 到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的 時 間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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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各 階 段 動 作 時 間 佔 總 時 間 的 比  

率  ( m e a n  ±  S D )   ( n = 8 )  

動 作 階 段 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第一次拉  (%) 4 7 . 9 0  ±  3 . 3 6  4 8 . 9 4  ±  7 . 0 2  - . 6 0  

轉換階段  (%) 1 0 . 8 9  ±  2 . 7 5   9 . 5 6  ±  5 . 2 6  . 9 7  

第二次拉  (%) 1 6 . 0 2  ±  2 . 2 8  1 6 . 1 7  ±  1 . 5 2  - . 3 1  

翻轉階段  (%) 2 5 . 1 9  ±  1 . 4 2  2 5 . 3 3  ±  2 . 4 7  - . 1 6  

* p < . 0 5  

 

第 二 節 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運 動 表 現  

 

表 4 - 3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軌 跡 型 態

出 現 次 數 、 使 用 率 、 成 功 率 與 失 敗 率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試 舉 成 功

之 槓 鈴 軌 跡 以 B 型 態 為 居 多 ， 而 試 舉 失 敗 則 以 C 型 態 居 多 ，

至 於 A 型 態 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均 出 現 1 次 ， 且 試 舉 成 功 主 要

是 以 B 型 態 成 功 率 較 高，而 試 舉 失 敗 以 C 型 態 的 使 用 率 與 成

功 率 較 高 。 另 外 ， 在 受 試 者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軌 跡 型

態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僅 受 試 者 C、 F 在 試 舉 成 功 為 B 型 態 ， 而 試

舉 失 敗 則 轉 變 成 C 型 態，其 餘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槓

鈴 軌 跡 型 態 相 同 ， 見 表 4 - 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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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三 種 槓 鈴 軌 跡 型 態 之 出 現 次 數 、 使

用 率 、 成 功 率 與 失 敗 率  

 
試 舉 成 功  ( n = 8 )  試 舉 失 敗  ( n = 8 )  

 
次 數  U E  ( % )  S E  ( % )  次 數  U E  ( % )  U S E  ( % )  

A 型 態  1  1 2 . 5 0  5 0 . 0 0  1  1 2 . 5 0  5 0 . 0 0  

B 型 態  5  6 2 . 5 0  6 2 . 5 0  3  3 7 . 5 0  3 7 . 5 0  

C 型 態  2  2 5 . 0 0  3 3 . 3 3  4  5 0 . 0 0  6 6 . 6 7  

備 註 ： U E： 代 表 使 用 率 ； S E： 代 表 成 功 率 ； U S E： 代 表 失 敗

率 ； 使 用 率 ： 出 現 次 數 與 人 數 之 百 分 比 值 ； 成 功 或 失 敗

率：試 舉 成 功 或 失 敗 該 軌 跡 型 態 出 現 次 數 與 該 軌 跡 型 態

出 現 總 次 數 之 百 分 比 值 。  

 

表 4 - 4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軌 跡 型 態 的 變 化  ( n = 8 )  

受 試 者  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A  B 型 態  B 型 態  

B  B 型 態  B 型 態  

C  B 型 態  C 型 態  

D  C 型 態  C 型 態  

E  B 型 態  B 型 態  

F  B 型 態  C 型 態  

G  A 型 態  A 型 態  

H  C 型 態  C 型 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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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、 4 - 6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

槓 鈴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位 置 與 槓 鈴 ”近 ”、 ”遠 ”水 平 位 移

運 動 型 態 以 及 槓 鈴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， 從 結 果 發 現 各 階 段 結 束 點

的 水 平 位 置 與 槓 鈴 ”近 ”、 ”遠 ”水 平 位 移 運 動 型 態 以 及 槓 鈴 水

平 移 動 範 圍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。  

 

 

表 4 - 6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”近 ”、 ”遠 ”水 平 位 移 運 動 型 態  

與 槓 鈴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近  ( c m )  5 . 6 6  ±  4 . 1 5  5 . 3 8  ±  3 . 2 8  . 4 0   

遠  ( c m )  - 0 . 5 4  ±  6 . 9 8  - 1 . 3 1  ±  4 . 6 3  . 5 6   

H T R  ( c m )  6 . 2 1  ±  3 . 9 7  6 . 6 8  ±  3 . 2 1  . 5 2  

* p < . 0 5  

備 註 ： ”近 ”：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位 置 到 接 近 選 手 位 置 的 水 平 位 移  

； ”遠 ”： 槓 鈴 最 大 向 前 位 置 距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的 水 平 位  

移 ； H T R： 槓 鈴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。  

表 4 - 5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位 置  

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第一次拉  (cm) 4 . 3 3  ±  3 . 6 5  4 . 0 9  ±  3 . 2 8  . 3 7   

轉換階段  (cm) 5 . 2 7  ±  4 . 3 6  5 . 0 7  ±  3 . 2 7  . 3 0   

第二次拉  (cm) 0 . 9 3  ±  6 . 5 6  0 . 4 3  ±  4 . 6 2  . 4 2   

翻轉階段  (cm) 3 . 7 0  ±  7 . 7 5  2 . 3 0  ±  4 . 4 8  . 8 5   

* p < . 0 5  

備 註 ： 正 值 代 表 靠 近 身 體 方 向 運 動 ， 負 值 反 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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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槓 鈴 在 各

階 段 結 束 點 的 垂 直 位 置 ， 從 結 果 發 現 在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垂

直 位 置 達 顯 著 差 異 ( t ( 7 ) = 2 . 4 2 ,  p = . 0 4 6 )， 以 試 舉 失 敗 的 垂 直 位

置 顯 著 比 試 舉 成 功 低 。 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受 試 者 的 身 高

標 準 化 ， 見 表 4 - 8 ， 其 結 果 也 發 現 達 顯 著 差 異 ( t ( 7 ) = 2 . 4 6 ,  

p = . 0 4 3 )， 以 試 舉 失 敗 的 百 分 比 小 於 試 舉 失 敗 。  

 

表 4 -7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槓鈴在各階段結束點之垂直位置

(m ean  ±  S D ) (n =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第一次拉  (cm) 3 6 . 6 3  ±  5 . 2 6  3 5 . 3 1  ±  4 . 5 3  1 . 2 6   

轉換階段  (cm) 5 0 . 5 6  ±  4 . 2 9  4 8 . 7 8  ±  3 . 1 6  1 . 6 2   

第二次拉  (cm) 7 8 . 0 6  ±  5 . 8 3  7 5 . 3 6  ±  4 . 2 9  1 . 6 7   

翻轉階段  (cm) 1 0 6 . 4 0  ±  5 . 9 8  1 0 3 . 7 4  ±  4 . 8 0   2 . 4 2 *   

* p < . 0 5  

 

表 4 - 8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標 準 化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( m e a n  ±  

S D ) 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標準化最大垂直高度  (%) 6 0 . 9 5  ±  2 . 5 5  5 9 . 4 4  ±  2 . 0 0  2 . 4 6 *  

* p < . 0 5  

備 註 ： 標 準 化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係 以 (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除 以

身 高 )  × 1 0 0 %  所 得 之 標 準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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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9、 4 - 1 0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

之 槓 鈴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速 度 與 垂 直 速 度 ， 從 結 果 發 現

僅 在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垂 直 速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( t ( 7 ) = 2 . 7 9 ,  

p = . 0 2 7 )， 其 試 舉 失 敗 的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慢 於 試 舉 成 功 。  

 

表 4 - 9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速 度

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第一次拉  (cm/s) -18.59 ±  6.13 -18.01 ±  4.26 - . 4 3  

轉換階段  (cm/s)    6.25 ±  19.18    5.35 ±  18.91 . 2 7  

第二次拉  (cm/s)   28.64 ±  15.65   31.25 ±  10.64 - . 8 7  

翻轉階段  (cm/s) -37.91 ±  6.58 -35.18 ±  4.90 - 1 . 7 7  

* p < . 0 5  

備 註 ： 正 值 代 表 遠 離 身 體 方 向 ； 負 值 代 表 接 近 身 體 方 向 。  

 

表 4 - 1 0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垂 直 速 度  

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第一次拉  (cm/s)  1 2 0 . 5 6  ±  1 2 . 8 0  1 1 7 . 7 1  ±  1 3 . 6 6   2 . 7 9 *    

轉換階段  (cm/s)  1 3 5 . 1 8  ±  1 4 . 2 2  1 2 9 . 2 1  ±  1 1 . 1 6   2 . 2 2   

第二次拉  (cm/s)  1 8 6 . 3 1  ±  9 . 5 9  1 8 2 . 8 4  ±  1 2 . 8 0    . 9 4   

* p < . 0 5  

備 註 ：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垂 直 速 度 為 0  c m / s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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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1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槓 鈴 最

大 水 平 速 度 、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與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， 其 結 果 發

現 到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，且 最 大 水 平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相 似 。

本 研 究 以 R B M 最 高 者 之 受 試 者 B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

水 平 與 垂 直 速 度 曲 線 圖 進 行 表 示 （ 圖 4 - 1） ， 從 圖 中 可 以 發

現 到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與 水 平 速 度 曲 線 有 相 似

的 運 動 表 現 。  

 

表 4 - 1 1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最 大 水 平 速 度 、 最 大 垂 直 速  

度 與 最 大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最 大 速 度  ( c m / s )     

 水 平  3 6 . 4 7  ±  1 8 . 3 9  3 9 . 3 5  ±  1 7 . 2 0  - . 8 2  

 垂 直  1 8 7 . 9 8  ±  9 . 9 2  1 8 8 . 8 5  ±  1 9 . 5 5  - . 1 6  

最大速度出現時間  ( s )     

 水 平  0 . 7 2  ±  0 . 0 5  0 . 7 3  ±  0 . 0 6  - . 6 6  

 垂 直  0 . 7 5  ±  0 . 0 6  0 . 7 5  ±  0 . 0 6  - . 2 9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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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1  受 試 者 B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水 平 與 垂 直 速 度

曲 線 圖  

 

第 三 節 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肢 體 動 作 表 現  

 

一 、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下 肢 運 動 表 現  

表 4 - 1 2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

階 段 結 束 點 之 下 肢 關 節 角 度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僅 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

點 的 髖 關 節 角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( t ( 7 ) = 3 . 3 2 ,  p = . 0 1 3 )， 以 試 舉 失 敗

的 髖 關 節 角 度 大 於 試 舉 成 功 ， 而 下 肢 關 節 最 大 角 度 與 出 現 時

間 方 面 ， 也 僅 發 現 到 試 舉 失 敗 的 髖 關 節 最 大 角 度 顯 著 大 於 試

舉 成 功 ( t ( 7 ) = 4 . 2 7 ,  p = . 0 0 4 )達 顯 著 差 異 （ 表 4 - 1 3）， 此 外 ， 不

管 是 試 舉 成 功 還 是 失 敗 ， 其 髖 關 節 角 度 都 是 呈 現 持 續 伸 展 現

象 。 此 外 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在 轉 換 階 段 結

束 點 都 有 屈 曲 的 運 動 型 態，隨 後 下 肢 關 節 伸 展 到 最 大 角 度 後，

則 開 始 屈 曲 動 作 ；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髖 、 膝 、 踝 關 節 最 大 角

度 出 現 時 間 都 相 當 接 近 於 第 二 次 拉 的 末 期 。 本 研 究 以 R B M

最 大 者 之 受 試 者 B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下 肢 關 節 角 度 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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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曲 線 圖 進 行 表 示（ 圖 4 - 2）， 從 圖 中 可 以 發 現 試 舉 成 功 與 失

敗 的 髖 關 節 角 度 是 持 續 伸 展 至 最 大 後 才 開 始 下 降 ， 而 膝 關 節  

與 踝 關 節 則 呈 現 兩 個 峰 值 ， 且 兩 峰 的 凹 陷 處 大 至 皆 出 現 在 翻

轉 階 段 初 期 ， 並 且 髖 關 節 、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皆 在 第 二 次 拉 結

束 點 幾 乎 到 達 最 大 伸 展 角 度 。  

 

表 4 - 1 2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之 下 肢 關 節 角

度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離 地 瞬 間 ( d e g )  
   

髖關節   6 9 . 7 6  ±  6 . 9 7  6 9 . 5 4  ±  6 . 9 3  . 1 5  

膝關節   7 0 . 9 4  ±  5 . 1 3  7 0 . 6 5  ±  6 . 2 9  . 2 1  

踝關節   7 3 . 7 6  ±  1 . 8 2  7 4 . 4 6  ±  4 . 4 8  - . 5 5  

第 一 次 拉 ( d e g )  
   

髖關節   1 1 7 . 1 8  ±  8 . 9 4  1 1 3 . 6 8  ±  6 . 4 0  1 . 4 5  

膝關節   1 3 3 . 3 8  ±  6 . 3 6  1 3 4 . 0 8  ±  7 . 1 9  - . 5 7  

踝關節    9 8 . 6 6  ±  4 . 1 6   9 9 . 5 6  ±  5 . 4 8  - . 9 9  

轉 換 階 段 ( d e g )  
   

髖關節   1 5 2 . 2 6  ±  7 . 1 7  1 5 0 . 3 3  ±  8 . 0 2  . 9 3  

膝關節   1 2 5 . 0 1  ±  5 . 1 7  1 2 6 . 1 9  ±  5 . 5 2  - 1 . 1 2  

踝關節    8 5 . 8 9  ±  3 . 3 3   8 6 . 7 2  ±  2 . 8 4  - . 8 0  

第 二 次 拉 ( d e g )  
  

  

髖關節   2 0 0 . 2 7  ±  6 . 6 9  1 9 7 . 3 1  ±  5 . 5 5  3 . 3 2 *  

膝關節   1 5 8 . 8 8  ±  6 . 9 2  1 5 8 . 3 4  ±  6 . 3 1  . 5 0  

踝關節   1 1 7 . 6 3  ±  5 . 3 2  1 1 5 . 9 1  ±  5 . 3 5  2 . 1 4  

翻 轉 階 段 ( d e g )  
   

髖關節   1 3 7 . 4 8  ±  9 . 6 4   1 3 7 . 0 8  ±  1 0 . 0 3   . 3 8  

膝關節    7 9 . 6 4  ±  4 . 6 1   8 0 . 8 1  ±  3 . 5 1  - 1 . 1 8  

踝關節    6 7 . 3 7  ±  4 . 0 7   6 8 . 3 5  ±  4 . 2 6  - . 8 6  

* p < . 0 5  



52 
 

表 4 - 1 3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下 肢 關 節 最 大 角 度 與 最 大 角  

度 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最 大 角 度  ( d e g )  
   

髖 關 節  2 0 0 . 8 4  ±  6 . 8 1  1 9 7 . 8 4  ±  5 . 9 5   4 . 2 7 *  

膝 關 節 （ 第 一 次 拉 ）  1 3 3 . 3 8  ±  6 . 3 6  1 3 4 . 0 8  ±  7 . 1 9  - . 5 7  

（ 第 二 次 拉 ）  1 5 8 . 8 8  ±  6 . 9 2  1 5 8 . 3 4  ±  6 . 3 1  . 5 0  

踝 關 節  1 1 8 . 3 0  ±  4 . 9 4  1 1 6 . 5 1  ±  5 . 2 0  2 . 2 6  

最大角度出現時間  (s)  
   

髖 關 節    0 . 7 8  ±  0 . 0 5    0 . 7 8  ±  0 . 0 6   . 0 0   

膝 關 節 （ 第 一 次 拉 ）    0 . 4 9  ±  0 . 0 4    0 . 5 1  ±  0 . 0 9  - . 6 3   

（ 第 二 次 拉 ）    0 . 7 7  ±  0 . 0 5    0 . 7 7  ±  0 . 0 6   . 1 9   

踝 關 節    0 . 7 8  ±  0 . 0 5    0 . 7 9  ±  0 . 0 6  - . 3 6   

* p < . 0 5  

 

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2  受 試 者 B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下 肢 關 節 角 度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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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4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下

肢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， 其 中 膝 關 節

( t ( 7 ) = 2 . 4 2 ,  p = . 0 4 6 )與 踝 關 節 ( t ( 7 ) = 2 . 9 1 ,  p = . 0 2 3 )的 最 大 伸 展 角

速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皆 以 試 舉 失 敗 的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角 速 度 小

於 試 舉 成 功 。 此 外 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下 肢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

的 出 現 時 間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，其 出 現 時 間 的 範 圍 相 當

接 近 ， 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下 肢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的 出 現 時 間 順

序 皆 相 同 ， 且 依 序 為 髖 關 節 → 膝 關 節 → 踝 關 節 ， 本 研 究 以

R B M 最 大 者 之 受 試 者 B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下 肢 關 節

角 度 變 化 曲 線 圖 進 行 表 示 （ 圖 4 - 3）， 從 圖 中 可 以 發 現 到 ， 試

舉 失 敗 的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角 度 在 第 一 次 期 間 無 明 顯 雙 峰 曲 線

型 態 ， 且 踝 關 節 較 試 舉 失 敗 來 的 提 早 下 降 速 度 ， 隨 後 踝 關 節

最 大 伸 展 速 度 則 慢 於 試 舉 成 功 。  

 

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3  受 試 者 B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下 肢 關 節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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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4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下 肢 關 節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最 大  

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最 大 角 速 度  ( d e g / s )  
   

髖關節   3 8 4 . 3 6  ±  2 9 . 5 4  4 0 8 . 3 0  ±  3 8 . 0 6  - 1 . 4 1  

膝關節   3 2 5 . 2 9  ±  7 1 . 6 0  3 0 8 . 2 5  ±  6 4 . 4 1  2 . 4 2 *  

踝關節   3 0 3 . 5 0  ±  3 7 . 2 2  2 8 1 . 9 4  ±  4 1 . 8 3  2 . 9 1 *  

最 大 角 速 度  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   

髖 關 節   0 . 6 2  ±  0 . 0 6   0 . 6 2  ±  0 . 0 7  . 1 9  

膝 關 節   0 . 6 8  ±  0 . 0 4   0 . 6 9  ±  0 . 0 5  - . 1 0  

踝 關 節   0 . 7 0  ±  0 . 0 5   0 . 7 0  ±  0 . 0 5  - . 4 2  

* p < . 0 5  

 

二 、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B C H 角 運 動 表 現  

表 4 - 1 5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

階 段 結 束 點 的 B C H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以 及 表 4 - 1 6 為 全 體 受 試 者

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B C H 最 小 角 度 、 B C H 最 大 角

速 度 與 其 出 現 時 間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。 其

中，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B C H 最 小 角 度 出 現 在 轉 換 階 段 結 束 點

到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過 程 中，以 及 B C H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在 第

二 次 拉 結 束 點 到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過 程 中 。 此 外 ， 本 研 究 發

現 試 舉 成 功 與 試 舉 失 敗 的 B C H 角 速 度 在 標 準 差 方 面 都 有 很

大 的 差 異 性 。 本 研 究 以 R B M 最 大 者 之 受 試 者 B 在 試 舉 成 功

失 敗 之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B C H 角 度（ 圖 4 - 4）與 B C H 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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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 度 曲 線 圖 （ 圖 4 - 5） 表 示 ， 試 舉 成 功 之 B C H 角 度 曲 線 在 的

第 二 次 拉 期 間 較 試 舉 失 敗 下 降 來 的 接 近 0 度 。 其 中 ， 最 為 特

別 的 是 試 舉 成 功 之 B C H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曲 線 圖，在 第 二 次 拉 有

一 個 小 峰 值 出 現，由 於 B C H 角 是 利 用 將 矢 狀 面 之 頸 椎 第 七 節 、

髂 前 上 棘 連 線 的 肢 段 與 頸 椎 第 七 節 、 槓 鈴 末 端 連 線 的 肢 段 ，

並 且 經 由 影 片 中 受 試 者 在 伸 展 髖 關 節 去 推 離 槓 鈴 遠 離 身 體 的

過 程 中 ， 軀 幹 些 許 的 不 穩 定 前 後 晃 動 現 象 。  

 

表 4 - 1 5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之 B C H 角 度 與  

角 速 度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BCH 角度  (deg) 
   

離地瞬間  6 8 . 3 8  ±  1 8 . 6 2  7 8 . 6 0  ±  1 1 . 6 4  - 1 . 2 7   

第一次拉  6 6 . 5 1  ±  2 5 . 5 4  7 9 . 2 2  ±  1 1 . 0 8  - 1 . 9 1   

轉換階段  3 1 . 2 0  ±  2 0 . 2 2  4 1 . 2 6  ±  1 4 . 4 7  - 1 . 8 8   

第二次拉  3 8 . 7 4  ±  2 1 . 4 0  4 3 . 8 3  ±  1 4 . 4 7   - . 8 7   

翻轉階段   1 4 6 . 4 0  ±  2 1 . 7 0  1 5 5 . 1 4  ±  5 . 0 8  - 1 . 1 8   

BCH 角速度  (deg/s)  
   

離地瞬間  5 8 . 9 1  ±  5 7 . 1 6  6 0 . 2 3  ±  4 8 . 6 7  - . 1 4   

第一次拉  - 2 0 8 . 1 7  ±  8 1 . 6 8  - 2 2 5 . 6 2  ±  8 4 . 6 6   . 5 7   

轉換階段  - 3 2 5 . 5 1  ±  1 1 5 . 1 4  - 2 8 6 . 8 3  ±  3 4 7 . 5 7  - . 2 6   

第二次拉  4 8 3 . 1 4  ±  2 7 2 . 2 8  5 9 0 . 9 2  ±  1 8 9 . 2 7  - . 9 2   

翻轉階段  3 6 4 . 6 9  ±  2 5 1 . 5 2  2 3 8 . 4 0  ±  3 2 . 6 4  1 . 5 1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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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4  受 試 者 B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B C H 角 度 曲 線 圖  

 

表 4 - 1 6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B C H 角 度 的 最 小 角 度 、 最 大

角 速 度 與 其 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B C H 最 小 角 度  

( d e g )  
1 5 . 0 2  ±  1 4 . 2 0  1 7 . 2 3  ±  1 2 . 8 2  - . 8 4  

B C H 最 大 角 速 度  

( d e g / s )  
6 9 8 . 5 6  ±  1 4 0 . 0 5  6 7 5 . 2 9  ±  2 0 3 . 7 5  . 6 2  

最 小 角 度  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
0 . 6 8  ±  0 . 0 5  0 . 6 8  ±  0 . 0 6  . 1 0  

最 大 角 速 度  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
0 . 8 5  ±  0 . 1 0  0 . 8 1  ±  0 . 0 7  . 8 4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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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5  受 試 者 B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B C H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 

 

三 、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運 動 表 現  

表 4 - 1 7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

階 段 結 束 點 之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， 結 果 僅 發

現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在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達 顯 著 差 異

( t ( 7 ) = - 2 . 4 7 ,  p = . 0 4 3 )，以 試 舉 失 敗 的 角 度 大 於 試 舉 成 功。本 研

究 發 現 從 第 二 拉 結 束 點 到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過 程 中 ， 試 舉 成

功 與 失 敗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由 平 均 3 9 度 增 大 至 1 1 0

度 左 右 ， 而 角 速 度 在 此 過 程 中 也 有 迅 速 增 加 的 現 象 。 本 研 究

以 R B M 最 大 者 之 受 試 者 B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

軀 幹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曲 線 圖 表 示（ 圖 4 - 6）， 從 圖 中 可 以 發 現 到

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曲 線 相 似 ， 並 且

在 時 間 約 0 . 4 秒 左 右 後 開 始 屈 曲 至 0 . 6 5 秒 左 右，在 此 之 後 就

隨 即 伸 展 ， 並 準 備 伸 直 雙 臂 來 下 蹲 接 住 槓 鈴 動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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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6  受 試 者 B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 

的 角 度 曲 線 圖  

 

表 4 - 1 7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 

之 夾 角 的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 

角 度 ( d e g )  

離 地 瞬 間  5 3 . 2 5  ±  4 . 3 8  5 2 . 7 8  ±  4 . 5 9  . 4 5   

第 一 次 拉  4 8 . 1 9  ±  2 . 1 6  4 9 . 6 0  ±  2 . 0 7  - 2 . 4 7 *   

轉 換 階 段  3 8 . 3 3  ±  3 . 3 0  3 9 . 1 2  ±  3 . 7 5  - . 8 9   

第 二 次 拉  3 9 . 7 7  ±  3 . 5 2  3 9 . 7 8  ±  3 . 7 8  - . 0 2   

翻 轉 階 段  1 1 0 . 9 6  ±  8 . 8 3  1 0 8 . 6 7  ±  1 0 . 0 2  1 . 5 4   

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 

角 速 度 ( d e g / s )  

離 地 瞬 間   2 9 . 6 9  ±  1 4 . 9 0   2 9 . 3 7  ±  1 9 . 3 8   . 0 7  

第 一 次 拉  - 9 1 . 1 0  ±  1 0 . 0 9   - 9 6 . 2 0  ±  2 3 . 7 6   . 5 1  

轉 換 階 段  - 5 4 . 8 7  ±  2 1 . 0 8   - 4 5 . 8 6  ±  2 8 . 0 9  - 1 . 8 2  

第 二 次 拉   8 1 . 3 5  ±  1 3 . 9 7   8 1 . 6 7  ±  4 5 . 1 8  - . 0 2  

翻 轉 階 段  3 0 7 . 4 5  ±  6 1 . 5 4  2 7 5 . 7 3  ±  9 4 . 6 3  1 . 0 3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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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8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

階 段 結 束 點 之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出 現 時 間 ，

其 結 果 發 現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，且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

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很 相 似 ， 且 都 接

近 於 翻 轉 階 段 末 期 。 本 研 究 以 R B M 最 大 者 之 受 試 者 B 在 試

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表 示

（ 圖 4 - 7），從 圖 中 可 以 發 現 到 其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有 相 似 的 運 動

表 現 ， 且 最 大 角 速 度 所 出 現 的 時 間 幾 乎 發 生 在 翻 轉 階 段 過 程

中 。  

 

表 4 - 1 8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的 最 大 角  

速 度 與 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最 大 角 速 度  ( d e g / s )  4 0 8 . 0 6  ±  4 0 . 6 3  4 1 8 . 2 6  ±  5 1 . 5 1  - . 6 5   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 0 . 9 8  ±  0 . 0 6   0 . 9 7  ±  0 . 0 5  . 7 2   

* p < . 0 5  

 

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7  受 試 者 B 的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

的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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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的 運 動 表 現  

表 4 - 1 9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各

階 段 結 束 點 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與 表 4 - 2 0 試 舉 成 功 與 失

敗 動 作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的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出 現 時 間 ， 結 果

發 現 到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在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達 顯 著

差 異 ( t ( 7 ) =  - 2 . 5 0 ,  p = . 0 4 1 )，且 試 舉 失 敗 的 角 度 大 於 試 舉 成 功 。

在 角 速 度 方 面 ，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但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上 臂

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的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都 在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

之 後 。  

 

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8  受 試 者 B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

的 角 度 曲 線 圖  

 

本 研 究 以 R B M 最 大 者 之 受 試 者 B 在 試 舉 成 功 失 敗 動 作

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（ 圖 4 - 8） 與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表

示 （ 圖 4 - 9）， 從 圖 4 - 8 可 以 發 現 到 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上 臂

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在 轉 換 階 段 的 過 程 中，其 角 度 有 下 降 的 現 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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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主 要 是 因 為 受 試 者 在 此 階 段 積 極 的 將 槓 鈴 朝 身 體 方 向 拉 近

所 造 成 的 現 象 。 此 外 ， 在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上 ， 可 以 發 現 到 有 兩

個 峰 值 ， 其 一 在 第 二 次 拉 階 段 末 期 左 右 ， 其 二 則 出 現 在 翻 轉

階 段 末 期 左 右 ， 這 也 就 代 表 了 上 臂 在 兩 個 動 作 階 段 中 執 行 了

提 肘 與 伸 直 動 作 。  

 

表 4 - 1 9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之 上 臂 與 垂 直  

軸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上 臂 與 垂 直 軸 夾 角  

的 角 度  ( d e g )  

離 地 瞬 間  4 4 . 8 8  ±  5 . 3 9  4 6 . 1 6  ±  5 . 2 9  - 2 . 5 0 *  

第 一 次 拉  4 5 . 7 9  ±  5 . 8 0  4 7 . 2 9  ±  5 . 4 4  - 2 . 2 4  

轉 換 階 段  4 2 . 6 3  ±  5 . 5 5  4 4 . 0 0  ±  4 . 8 8  - 2 . 0 9  

第 二 次 拉  5 3 . 1 6  ±  3 . 8 9  5 2 . 9 6  ±  4 . 9 4  . 2 2  

翻 轉 階 段  9 0 . 4 5  ±  5 . 0 2  9 0 . 8 2  ±  5 . 5 6  - . 2 5  

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 

的 角 速 度 ( d e g / s )  

離 地 瞬 間   5 . 5 6  ±  9 . 9 3   5 . 8 2  ±  6 . 1 3  - . 1 0  

第 一 次 拉  - 3 2 . 8  ±  2 6 . 9 0  - 1 7 . 8 2  ±  1 4 . 3 7  - 1 . 3 9  

轉 換 階 段  - 1 1 . 7 4  ±  2 1 . 9 2  - 2 8 . 8 3  ±  2 8 . 1 8  1 . 3 6  

第 二 次 拉  1 3 3 . 1 0  ±  2 2 . 6 7  1 4 0 . 8 9  ±  2 3 . 5 6  - . 7 7  

翻 轉 階 段  2 3 2 . 8 1  ±  6 6 . 6 2  2 2 8 . 7 7  ±  5 2 . 7 8  . 2 6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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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0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的 最 大  

角 速 度 與 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最 大 角 速 度  

( d e g / s )  
2 7 6 . 6 2  ±  5 9 . 9 6  2 7 0 . 1 4  ±  7 0 . 6 8   . 3 3   

最 大 角 速 度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
 1 . 0 7  ±  0 . 0 6    1 . 0 5  ±  0 . 0 7  1 . 1 8   

* p < . 0 5  

 

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9  受 試 者 B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

的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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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運 動 表 現  

表 4 - 2 1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

階 段 結 束 點 的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變 化 情 形 ，

其 結 果 發 現 肘 關 節 角 速 度 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達 顯 著 差

( t ( 7 ) = - 3 . 9 7 ,  p = . 0 0 5 ) ， 以 試 舉 失 敗 角 速 度 大 於 試 舉 成 功 ； 表

4 - 2 2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上 臂 與 前 臂 之

夾 角 的 最 小 角 度 、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最 小 角 度 出 現 時 間 、 最 大 角

速 度 出 現 時 間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。 其 中 ，

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

早 於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最 小 角 度 ， 而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

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到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過 程 中 ， 最 小 角 度 出

現 時 間 接 近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末 期 。 本 研 究 以 R B M 最 大 者

之 受 試 者 B 在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角

度 （ 圖 4 - 1 0） 與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表 示 （ 圖 4 - 1 1）， 從 圖 4 - 1 0 中

可 以 發 現 到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曲 線 有 著 相 似 的 運 動 模 式 ， 其

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在 轉 換 階 段 結 束 點 之 後 則 開 始 屈 曲 動 作 至 翻

轉 階 段 末 期 ， 並 出 現 最 大 屈 曲 動 作 ， 以 此 來 執 行 聳 肩 提 肘 動

作 。 另 外 ， 在 角 速 度 曲 線 圖 上 （ 圖 4 - 1 2）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

明 顯 有 不 同 的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角 速 度 表 現 ， 以 試 舉 失 敗 最 大 角

速 度 峰 值 明 顯 低 於 試 舉 成 功 ， 以 及 有 較 快 的 角 速 度 下 降 趨

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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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1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之 上 臂 與 前 臂  

   之 夾 角 的 角 度 與 角 速 度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

的 角度 (deg)    

離 地 瞬 間  1 5 5 . 0 7  ±  4 . 9 4  1 5 3 . 7 1  ±  4 . 5 2  1 . 4 6   

第 一 次 拉  1 5 0 . 4 7  ±  4 . 8 0  1 4 9 . 0 4  ±  5 . 0 6  2 . 2 0   

轉 換 階 段  1 5 3 . 3 2  ±  4 . 8 6  1 5 1 . 9 2  ±  4 . 8 4  2 . 3 4   

第 二 次 拉  1 4 7 . 2 5  ±  6 . 3 2  1 4 6 . 1 9  ±  6 . 5 4  0 . 7 3   

翻 轉 階 段  1 2 2 . 0 5  ±  6 . 9 3  1 2 2 . 4 3  ±  5 . 1 9  - 0 . 1 5   

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

的 角速度 (deg/s)    

離 地 瞬 間    1 3 . 7 5  ±  1 5 . 6 2    1 4 . 3 2  ±  11 . 8 3  - 0 . 1 0   

第 一 次 拉   - 3 4 . 6 7  ±  4 5 . 2 5   - 1 5 . 1 0  ±  2 8 . 3 8  - 1 . 9 6   

轉 換 階 段   - 1 5 . 0 8  ±  4 3 . 7 3   - 3 4 . 9 4  ±  4 6 . 6 6  1 . 3 8   

第 二 次 拉   8 5 . 7 7  ±  2 4 . 5 7   1 2 2 . 3 9  ±  2 2 . 6 0  - 3 . 9 7 *   

翻 轉 階 段  - 2 5 2 . 2 4  ±  1 2 1 . 7 6   - 2 1 4 . 1 5  ±  1 3 4 . 2 3  - 0 . 9 8 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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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1 0  受 試 者 B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 

的 角 度 曲 線 圖  

 

表 4 - 2 2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最 小 角  

度 、 最 大 角 速 度 與 最 小 角 度 出 現 時 間 、 最 大 角 速 度  

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 
   

最 小 角 度  ( d e g )  1 1 5 . 8 8  ±  7 . 4 4  1 1 6 . 8 0  ±  6 . 4 1  - . 4 2  

最 大 角 速 度  ( d e g / s )   2 3 3 . 7 0  ±  7 1 . 0 6   1 9 0 . 6 4  ±  4 1 . 8 2  1 . 5 4  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
   

最 小 角 度   0 . 9 8  ±  0 . 0 6   1 . 0 0  ±  0 . 0 6  - 1 . 7 2  

最 大 角 速 度   0 . 8 9  ±  0 . 0 8   0 . 8 8  ±  0 . 0 9  . 3 1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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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圖 4 - 1 1  受 試 者 B 的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角  

速 度 曲 線 圖  

 

六 、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身 體 重 心 運 動 表 現  

表 4 - 2 3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身

體 重 心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位 置 與 垂 直 位 置 以 及 表 4 - 2 4

為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身 體 重 心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速

度 與 垂 直 速 度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( p > . 0 5 )。 從 結 果

可 以 發 現 到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身 體 心 的 水 平 位 置 從 離 地 瞬 間

到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都 朝 垂 直 參 考 線 右 側 移 動 ， 而 垂 直 位 置 在

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則 非 常 接 近 身 體 重 心 的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， 在 此

之 後 則 開 始 下 降 。 隨 後 在 翻 轉 階 段 開 始 至 結 束 點 的 過 程 中 ，

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身 體 重 心 的 垂 直 速 度 則 開 始 快 速 下 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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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3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身 體 重 心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 

水 平 位 置 與 垂 直 位 置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水 平 位 置  ( c m )  
   

離 地 瞬 間   3 . 5 1  ±  1 . 1 1   3 . 0 5  ±  1 . 5 1  1 . 7 2  

第 一 次 拉   7 . 1 4  ±  2 . 4 2   7 . 0 0  ±  2 . 0 2  0 . 3 3  

轉 換 階 段   7 . 1 2  ±  2 . 9 2   6 . 6 6  ±  2 . 4 4  1 . 2 7  

第 二 次 拉  1 9 . 6 9  ±  3 . 7 6  1 8 . 9 4  ±  3 . 4 8  1 . 2 8  

翻 轉 階 段  1 8 . 1 8  ±  8 . 4 1  1 7 . 8 6  ±  7 . 3 0  0 . 2 8  

垂 直 位 置  ( c m )  
   

離 地 瞬 間  3 3 . 8 7  ±  2 . 0 5  3 3 . 3 4  ±  1 . 8 5  1 . 5 9  

第 一 次 拉  6 1 . 6 5  ±  3 . 9 8  6 0 . 6 8  ±  2 . 4 9  0 . 9 7  

轉 換 階 段  6 9 . 6 6  ±  4 . 2 6  6 8 . 4 7  ±  1 . 9 6  1 . 1 8  

第 二 次 拉  8 4 . 0 4  ±  5 . 2 1  8 3 . 0 2  ±  3 . 4 7  0 . 9 5  

翻 轉 階 段  5 1 . 6 9  ±  4 . 1 0  5 1 . 6 7  ±  1 . 7 0  0 . 0 2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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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4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身 體 重 心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

水 平 速 度 與 垂 直 速 度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
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水 平 速 度  ( c m / s )  
   

離 地 瞬 間  - 4 . 7 1  ±  7 . 5 3  - 3 . 4 3  ±  8 . 1 6  - . 9 3  

第 一 次 拉   4 . 0 3  ±  1 1 . 6 0  3 . 7 2  ±  1 2 . 4 8  . 0 9  

轉 換 階 段  - 2 7 . 4 3  ±  1 5 . 4 7  - 2 1 . 4 3  ±  1 0 . 0 8  - 1 . 1 3  

第 二 次 拉  - 7 2 . 7 6  ±  2 2 . 8 6  - 7 2 . 1 1  ±  1 8 . 8 3  - . 1 2  

翻 轉 階 段  5 2 . 1 4  ±  1 5 . 0 0  4 7 . 6 7  ±  1 2 . 4 7  1 . 2 1  

垂 直 速 度  ( c m / s )  
   

離 地 瞬 間  2 9 . 2 3  ±  3 . 8 3  2 8 . 2 2  ±  3 . 0 7    . 5 0  

第 一 次 拉   7 1 . 6 1  ±  1 1 . 5 3   6 8 . 8 8  ±  1 0 . 7 8   1 . 1 4  

轉 換 階 段   8 6 . 9 1  ±  1 2 . 3 7  8 4 . 2 1  ±  7 . 6 5    . 7 0  

第 二 次 拉   2 8 . 6 8  ±  1 9 . 6 5   3 0 . 8 7  ±  1 1 . 5 5   - . 2 7  

翻 轉 階 段  - 1 7 2 . 8 7  ±  2 4 . 7 9  - 1 8 5 . 1 1  ±  1 3 . 6 5   1 . 7 2  

* p < . 0 5  

 

表 4 - 2 5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身 體 重

心 近 、 遠 的 水 平 位 移 、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出 現 時 間 以

及 槓 鈴 -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差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身 體 重 心 ”

近 ” ( t ( 7 ) = 5 . 5 2 ,  p = . 0 0 1 ) 與 槓 鈴 -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差

( t ( 7 ) = 3 . 4 7 ,  p = . 0 1 )達 顯 著 差 異。從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到，試 舉 失 敗

的 身 體 重 心 ”近 ”非 常 的 接 近 垂 直 參 考 線 ， 這 代 表 著 試 舉 失 敗

之 身 體 重 心 在 槓 鈴 最 靠 近 身 體 方 向 時 ， 其 重 心 位 置 比 試 舉 成

功 來 的 較 為 前 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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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5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身 體 重 心 近 -遠 運 動 型 態 的 水  

平 位 移 、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以 及 槓 鈴 -身 體 重 心  

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差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身 體 重 心  ( c m )     

近  7 . 2 7  ±  3 . 5 0  1 . 3 9  ±  1 . 5 1  5 . 5 2 *  

遠  2 2 . 7 8  ±  5 . 1 5  2 2 . 3 0  ±  2 . 9 5  . 3 1  

最大垂直高度  8 4 . 4 1  ±  5 . 1 2  8 3 . 5 1  ±  3 . 5 6  . 8 9  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   

近  0 . 5 9  ±  0 . 0 6   0 . 6 0  ±  0 . 0 6  - . 5 5  

遠  0 . 8 5  ±  0 . 0 5   0 . 8 7  ±  0 . 0 6  - 1 . 3 3  

最大垂直高度  0 . 7 9  ±  0 . 0 5   0 . 8 0  ±  0 . 0 5  - . 8 5  

槓 鈴 - 身 體 重 心 最 大

垂 直 高 度 差 ( c m )  

2 1 . 9 9  ±  2 . 6 0  2 0 . 2 3  ±  3 . 3 3  3 . 4 7 *  

* p < . 0 5  

 

表 4 - 2 6 為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身 體 重

心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、 最 大 垂 直 負 速 度 與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速 度

出 現 時 間 、 最 大 垂 直 負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， 其 結 果 發 現 未 達 顯 著

差 異 ( p > . 0 5 )。 從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到 ，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身 體 重

心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出 現 在 轉 換 階 段 結 束 點 到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的

過 程 中 ， 而 身 體 重 心 的 最 大 垂 直 負 速 度 則 相 當 接 近 翻 轉 階 段

結 束 點 末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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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6 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、 最  

大 垂 直 負 速 度 與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、  

最 大 垂 直 負 速 度 出 現 時 間  ( m e a n  ±  S D )  ( n = 8 )  

 成 功  失 敗  t 值  

身 體 重 心  (cm/s)    

最大垂直速度  1 0 7 . 9 6  ±  1 0 . 5 2  1 0 4 . 2 6  ±  2 0 . 1 6  . 5 4  

最大垂直負速度  - 1 9 8 . 4 0  ±  1 4 . 5 2  - 2 0 2 . 4 7  ±  1 5 . 0 9  . 9 2  

出 現 時 間  ( s )       

最大垂直速度   0 . 6 9  ±  0 . 0 6   0 . 6 8  ±  0 . 0 5  - . 8 5  

最大垂直負速度   0 . 9 8  ±  0 . 0 6  0 . 9 9  ±  0 . 0 5  - 1 . 0 9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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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討論  

 

本 章 分 為 三 個 部 分 進 行 討 論 。 第 一 節 為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

失 敗 動 作 之 動 作 時 間 ； 第 二 節 為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

運 動 表 現 ； 第 三 節 為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肢 體 動 作 表

現 。  

 

第 一 節 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之 動 作 時 間  

 

抓 舉 的 動 作 特 徵 主 要 是 利 用 快 速 的 動 作 轉 換 ， 並 且 配 合

上 肢 與 下 肢 的 連 貫 動 作 來 增 加 槓 鈴 向 上 移 動 的 位 置 ， 因 此 選

手 必 須 要 運 用 有 效 率 的 肌 肉 力 量 來 對 抗 地 心 引 力 並 且 以 最 短

的 時 間 來 完 成 整 體 動 作 表 現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

2 0 0 0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)。  

本 研 究 8 位 受 試 者 的 試 舉 失 敗 動 作 都 發 生 在 接 槓 階 段 ，

其 中 7 位 受 試 者 的 試 舉 失 敗 原 因 為 槓 鈴 向 前 掉 落 ， 只 有 1 位

受 試 者 為 槓 鈴 向 後 掉 落 ， 由 於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都 沒 有 完 成

接 槓 動 作 ， 所 以 無 法 判 定 接 槓 階 段 結 束 點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在 動

作 時 間 上 僅 分 析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至 到 達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的 位 置 ，

即 轉 換 階 段 結 束 點 。 其 結 果 發 現 到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總

時 間 相 同，平 均 為 1 . 0 3 秒，並 且 在 世 界 級 與 各 國 菁 英 選 手 的

第 一 次 拉 到 翻 轉 階 段 的 時 間 0 . 9 ~ 1 . 1 秒 內 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

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;  

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)。  

比 較 過 去 研 究 的 結 果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C a m p o s 等 ,  

2 0 0 6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)， 本 研 究 試 舉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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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 與 失 敗 在 第 一 次 拉（ 約 0 . 4 9 秒 ）、 第 二 次 拉（ 約 0 . 1 6 ~ 0 . 1 7

秒 ）所 花 費 的 時 間 同 樣 在 世 界 級 與 各 國 菁 英 選 手 的 範 圍 內（ 平

均 約 為 0 . 4 5 ~ 0 . 5 5 秒 、 0 . 1 2 ~ 0 . 2 6 秒 ）， 且 轉 換 階 段 所 花 費 的

時 間 （ 約 0 . 1 0 ~ 0 . 1 1 秒 ） 小 於 過 去 研 究 結 果 （ 平 均 約 為

0 . 1 2 ~ 0 . 1 5 秒 ）， 但 翻 轉 階 段 所 花 費 的 時 間（ 約 0 . 2 6 秒 ）比 過

去 研 究 結 果 來 的 長 （ 平 均 約 為 0 . 2 2 ~ 0 . 2 4 秒 )。  

 

表 5 - 1  本 研 究 與 過 去 研 究 之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時 間  

( m e a n  ±  S D )  

 
本 研 究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 ( 2 0 0 9 )  

動 作 時 間  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試 舉 成 功  試 舉 失 敗  

第一次拉 (s) 0 . 4 9  ±  0 . 0 4  0 . 4 9  ±  0 . 0 6  0 . 5 1  ±  0 . 0 8  0 . 5 1  ±  0 . 0 6  

轉換階段 (s) 0 . 1 1  ±  0 . 0 3  0 . 1 0  ±  0 . 0 4  0 . 1 5  ±  0 . 0 1  0 . 1 5  ±  0 . 0 2  

第二次拉 (s) 0 . 1 6  ±  0 . 0 3  0 . 1 7  ±  0 . 0 2  0 . 1 7  ±  0 . 0 1  0 . 1 7  ±  0 . 0 7  

翻轉階段 (s) 0 . 2 6  ±  0 . 0 1  0 . 2 6  ±  0 . 0 2  0 . 2 4  ±  0 . 0 1  0 . 2 4  ±  0 . 0 2  

總時間  (s)  1 . 0 3  ±  0 . 0 5  1 . 0 3  ±  0 . 0 5  1 . 0 7  1 . 0 7  

備 註 ： 總 時 間 （ 從 第 一 次 拉 開 始 到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的 時 間 ）  

 

本 研 究 發 現 試 舉 失 敗 與 成 功 在 各 階 段 動 作 時 間 和 總 時 間

都 未 達 顯 著 差 異，這 與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( 2 0 0 9 )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，

但 第 一 次 拉 與 第 二 次 拉 時 間 則 比 本 研 究 來 的 長（ 表 5 - 1）， 造

成 這 樣 的 現 象 主 要 是 因 為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者 在 轉 換 階 段 的 動 作

時 間 較 為 短 暫 ， 而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( 2 0 0 4 )比 較 成 年 與 青 年 之 舉

重 選 手 的 動 作 時 間 表 現 ， 發 現 到 青 年 選 手 在 轉 換 階 段 所 花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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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時 間 較 成 年 舉 重 選 手 來 的 短 ， 但 在 第 一 次 拉 與 第 二 次 拉 的

動 作 時 間 則 較 長 ， 可 能 是 因 為 青 年 選 手 的 下 肢 肌 肉 力 量 較 成

年 選 手 來 的 小 ， 使 得 選 手 需 要 花 費 較 長 的 時 間 來 完 成 第 一 次

拉 與 第 二 次 拉 之 動 作，因 此 降 低 這 兩 個 階 段 動 作 的 功 率 表 現，

並 且 與 成 年 選 手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上 述 的 結 果 說 明 動 作 時 間 並 不

是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主 要 原 因 。  

 

第 二 節 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運 動 表 現  

 

受 試 者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動 作 皆 有 出 現 三 種 槓 鈴 軌 跡 型

態 ， 其 中 試 舉 失 敗 以 C 型 態 的 使 用 率 較 高 ， 而 試 舉 成 功 則 為

B 型 態 的 使 用 率 較 高 ， 過 去 研 究 也 發 現 B 型 態 的 使 用 率 最 高

（ 邱 宏 達 等 ， 2 0 0 9；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9 8 ;  O k a d a

等 ,  2 0 0 8 ;  I k e d a ,  J i n j i ,  M a t s u b a y a s h i ,  M a t s u o ,  I n g a k i ,  

T a k e m a t a  &  K i k u t a ,  2 0 1 2 ;  A k k u s ,  2 0 1 2 ;  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） ， 而

在 試 舉 成 功 率 上 ， 本 研 究 B 型 態 的 試 舉 成 功 率 較 高 ， 為

6 2 . 5 0 %，此 結 果 與 S c h i l l i n g 等  ( 2 0 0 2 )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，其 B

型 態 的 試 舉 成 功 率 為 6 6 . 7 %。  

B 型 態 會 有 較 高 的 成 功 率 ， 主 要 是 選 手 在 提 拉 時 ， 槓 鈴

離 開 地 面 後 遠 離 垂 直 參 考 線 朝 右 側 移 動 來 接 近 身 體 方 向 ， 當

槓 鈴 被 推 離 到 達 最 遠 離 身 體 方 向 的 位 置 時 ， 也 並 未 橫 越 過 垂

直 參 考 線 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R o s s i 等 ,  2 0 0 7 )； 此 外 ， 選 手 在

第 二 次 拉 的 過 程 中 ， 有 較 大 程 度 的 向 後 跳 躍 動 作 來 下 蹲 支 撐

槓 鈴 ， 此 向 後 跳 躍 動 作 的 產 生 主 要 是 來 自 於 軀 幹 動 作 ， 因 為

較 大 程 度 的 軀 幹 伸 展 幅 度 而 產 生 向 後 仰 的 動 作 ， 其 目 的 是 為

了 要 平 衡 因 身 體 後 仰 而 伴 隨 著 槓 鈴 向 後 偏 移 的 因 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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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a u m a n n 等 ,  1 9 8 8 ;  C h i u 等 ,  2 0 0 9 ,  2 0 1 0 ;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;  S c h i l l i n g 等 ,  2 0 0 2 ;  

S t o n e 等 ,  1 9 9 8 )。  

在 槓 鈴 水 平 位 移 的 運 動 表 現 上 ， H a d i ,  A k k u s , &  H a r b i l i  

( 2 0 1 2 )與 S t o n e 等  ( 1 9 9 8 )指 出 ， 將 槓 鈴 朝 身 體 方 向 拉 近 可 以

降 低 槓 鈴 遠 離 身 體 方 向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水 平 作 功 表 現 ， 以 及 減

少 不 必 要 的 力 量 支 出 ， 亦 可 以 提 升 槓 鈴 在 垂 直 方 向 的 運 動 表

現 。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槓 鈴 存 在 著 不 同 的 軌

跡 型 態，但 槓 鈴 的 ”近 ”、”遠 ”與 水 平 移 動 範 圍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

這 代 表 著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都 有 相 似 的 水 平 運 動 表 現 ， 這 與 世

界 級 與 各 國 菁 英 選 手 相 似（ 王 金 成、許 高 魁， 2 0 0 9； C h i u 等 ,  

2 0 1 0 ; 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1 ,  1 9 8 5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

2 0 0 4 ;  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S t o n e 等 ,  1 9 9 8） ， 也 符

合 G a r h a m m e r  ( 1 9 8 9 )所 指 出 的 槓 鈴 接 近 選 手 的 最 佳 水 平 移 動

範 圍 4 ~ 6 公 分 。  

在 槓 鈴 垂 直 位 移 的 運 動 表 現 上，B a u m a n n 等  ( 1 9 8 8 )研 究

發 現 重 量 級 別 越 大 者 和 身 高 越 高 者 ， 其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會

成 正 比 的 增 加 ； 另 外 ， G a r h a m m e r  ( 2 0 0 1 )與 H a d i 等  ( 2 0 1 2 )

分 析 選 手 在 試 舉 三 個 不 同 重 量 的 表 現 ， 當 槓 鈴 重 量 越 重 ， 其

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也 會 受 到 重 量 增 加 影 響 而 顯 著 的 降 低 。 由

於 ，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都 是 試 舉 相 同 重 量 ， 因 此

試 舉 動 作 不 會 受 到 試 舉 重 量 影 響 而 使 得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有

太 大 的 差 異 ， 但 結 果 發 現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在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

的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與 翻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槓 鈴 垂 直 位 置 （ 即 槓 鈴

最 大 垂 直 高 度 ）達 顯 著 差 異 ( p < . 0 5 )， 另 外 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

度 與 受 試 者 身 高 進 行 標 準 化 來 排 除 身 高 的 因 素 後 ， 其 結 果 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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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顯 著 差 異 ( p < . 0 5 )， 皆 是 試 舉 失 敗 之 數 值 較 小 。 由 於 槓 鈴 最

大 垂 直 高 度 ， 必 須 要 透 過 下 肢 關 節 在 第 二 次 拉 過 程 中 ， 以 爆

發 性 連 續 伸 展 並 將 髖 關 節 推 出 來 將 能 量 轉 換 至 槓 鈴 上 而 產 生

速 度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)，隨 後 再 經 由 上 肢 快 速 聳 肩 屈 肘 動

作 來 提 升 槓 鈴 垂 直 上 升 的 高 度 。 此 外 ， 在 試 舉 相 同 重 量 的 過

程 中 ， 其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若 是 相 對 較 低 ， 槓 鈴 無 法 獲 得 有

效 的 高 度 條 件 下 ， 而 身 體 重 心 下 降 速 度 又 太 慢 ， 會 導 致 槓 鈴

在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位 置 到 接 槓 瞬 間 位 置 的 過 程 中 ， 無 法 獲 得 足

夠 的 空 間 來 執 行 接 槓 動 作 （ 王 明 喧 、 劉 偉 民 ， 2 0 0 1） ， 則 有

可 能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可 能 性 。  

由 於 抓 舉 動 作 是 講 求 一 個 快 速 與 連 續 的 技 術 動 作 表 現 ，

選 手 要 獲 得 有 效 的 槓 鈴 高 度 提 升 ， 在 抓 舉 過 程 中 必 須 要 透 過

人 體 的 內 力 作 用 來 產 生 槓 鈴 速 度 表 現 ， 並 且 藉 由 膝 關 節 伸 展

動 作 使 槓 鈴 獲 得 離 開 地 面 的 初 速 度 表 現 （ 王 金 成 、 許 高 魁 ，

1 9 9 1；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），這 代 表 槓 鈴 從 離 開 地 面 到 第 一

次 拉 結 束 點 的 速 度 表 現 ， 對 於 槓 鈴 在 後 續 運 動 過 程 中 是 否 到

達 一 定 的 速 度 與 高 度 表 現 ， 有 著 重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。 然 而 本 研

究 結 果 發 現 ，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在 槓 鈴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速

度 表 現 顯 著 慢 於 試 舉 成 功 ， 由 於 槓 鈴 的 速 度 產 生 是 透 過 力 量

運 用 的 結 果 ， 因 此 槓 鈴 從 離 開 地 面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

過 程 中 ， 其 作 功 的 表 現 較 大 第 二 次 拉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

G o u r g o u l i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)。 因 此 槓 鈴 從 離 開 地 面 瞬 間

到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過 程 中 的 力 量 運 用 方 向 若 是 不 正 確 ， 會 導

致 能 量 無 法 有 效 的 轉 換 至 槓 鈴 上 ， 造 成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不

足 ，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可 能 性 （ 孫 礪 ， 2 0 1 0 ；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

2 0 0 9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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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 然 槓 鈴 的 垂 直 速 度 之 上 升 ， 必 須 要 連 續 增 加 至 最 大 垂

直 速 度 後 才 開 始 下 降 ， 並 且 形 成 一 個 單 峰 曲 線 型 態

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2 0 0 9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I k e d a

等 ,  2 0 1 2 )， 但 是 過 去 研 究 仍 發 現 到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不 僅 有 單 峰

曲 線 型 態，也 有 雙 峰 曲 線 型 態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B a u m a n n 等 ,  

1 9 8 8 )；其 中，雙 峰 曲 線 型 態 的 凹 陷 處 是 出 現 在 轉 換 階 段 過 程

中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;  B a r t o n i t e z ,  1 9 9 6 ;  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)，雖 然 B a u m a n n 等  ( 1 9 8 8 )認 為 雙 峰 曲 線

型 態 的 產 生 主 要 是 因 為 選 手 的 技 術 動 作 不 佳 或 者 不 嫻 熟 ， 但

是 奧 運 冠 軍 選 手 ( G a r h a m m e r ,  1 9 8 5 ) 、 世 界 級 選 手 ( A k k u s ,  

2 0 1 2 ;  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5 ;  I k e d a 等 ,  2 0 1 2 )與 各 國 菁

英 選 手 (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0 4 ;  H o o v e r 等 ,  2 0 0 0 6 ;  

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)的 槓 鈴 速 度 都 存 有 雙 峰 曲 線 型 態 ； 此 外 ，

B a r t o n l t z  ( 1 9 9 6 )與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( 2 0 0 0 )的 研 究 指 出 ， 槓 鈴 速

度 表 現 產 生 些 許 的 下 降 並 不 會 影 響 到 選 手 的 技 術 表 現 ， 若 是

槓 鈴 速 度 出 現 短 暫 的 下 降 現 象 ， 可 能 是 因 為 起 初 的 槓 鈴 速 度

過 快 、 髖 關 節 伸 肌 群 力 量 不 足 或 者 疲 勞 所 致 ， 但 選 手 若 是 在

轉 換 階 段 產 生 速 度 下 降 ， 必 須 在 第 二 次 拉 過 程 中 利 用 更 強 大

的 肌 肉 力 量 來 加 快 槓 鈴 移 動 的 速 度 。  

本 研 究 觀 察 全 體 受 試 者 的 槓 鈴 速 度 曲 線 型 態 ， 發 現 到 試

舉 成 功 出 現 的 單 峰 曲 線 次 數 為 7 次 、 試 舉 失 敗 為 6 次 ， 這 表

示 試 舉 成 功 或 者 失 敗 的 槓 鈴 速 度 曲 線 型 態 都 存 在 著 單 峰 與 雙

峰 曲 線 ； 透 過 過 去 的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到 槓 鈴 速 度 曲 線 型 態 並 不

是 影 響 試 舉 成 功 或 者 失 敗 的 因 素 ， 其 槓 鈴 在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

的 速 度 慢 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低 ， 可 能 是 導 致 試 舉 失 敗 的 原

因，且 肢 體 動 作 表 現 不 佳 也 會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可 能 性（ 王 明 喧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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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 偉 民 ， 2 0 0 1； 孫 礪 ， 2 0 1 0） 。  

 

第 三 節 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動 作 的 肢 體 動 作 表 現  

 

在 抓 舉 過 程 中 的 肢 體 動 作 表 現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除 了

使 槓 鈴 產 生 初 速 度 而 離 開 地 面 外 （ 王 金 成 、 許 高 魁 ， 1 9 9 1；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）， 其 能 量 轉 換 於 槓 鈴 上 與 快 速 下 蹲 後 的

穩 定 支 撐 動 作 ， 都 必 須 要 仰 賴 著 身 體 重 心 、 下 肢 與 上 肢 的 協

調 配 合（ 邱 宏 達 等， 2 0 0 9；張 躍 等， 1 9 9 1；湯 文 慈 等， 2 0 0 9；

劉 宇 詮、楊 美 子，2 0 0 1；劉 北 湘 等，2 0 0 8 ;  C h i u 等 ,  2 0 0 7 ;  2 0 1 0 ;  

H a d i 等 ,  2 0 1 2）。  

在 下 肢 的 動 作 型 態 上 ， 本 研 究 之 全 體 受 試 者 在 試 舉 成 功

與 失 敗 的 下 肢 動 作 表 現 有 相 同 的 運 動 型 態 ，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

在 第 一 次 拉 過 程 中 是 持 續 伸 展 ， 並 於 轉 換 階 段 為 屈 曲 動 作 ，

此 時 的 屈 曲 動 作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是 所 有 動 作 階 段 中 最 為 短 暫 ；

此 外 ， 髖 、 膝 、 踝 關 節 到 達 最 大 伸 展 角 度 的 時 間 都 很 接 近 第

二 次 拉 結 束 點，而 最 大 角 速 度 出 現 的 順 序 為 髖 關 節、膝 關 節 ，

最 後 為 踝 關 節 ， 其 中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的 最 大 伸 展 角 速 度 之 出

現 時 間 相 當 接 近，此 下 肢 動 作 型 態 與 過 去 研 究 相 同 ( B a u m a n n

等 ,  1 9 8 8 ;  C a m p o s 等 ,  2 0 0 6 ;  G o u r g o u l i s 等 ,  2 0 0 0 ,  2 0 0 2 ,  2 0 0 4 ,  

2 0 0 9 ;  H a r b i l i ,  2 0 1 2 ;  I s a k a 等 ,  1 9 9 6 )；雖 然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有

相 同 的 下 肢 動 作 型 態 ， 但 試 舉 失 敗 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髖 關

節 角 度 顯 著 較 小 ， 而 髖 關 節 、 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的 最 大 伸 展 角

速 度 也 顯 著 較 慢 ， 然 而 上 述 的 差 異 都 發 生 在 轉 換 階 段 之 後 ，

此 時 的 下 肢 運 動 表 現 不 佳 會 使 得 能 量 無 法 有 效 的 轉 換 至 槓 鈴

上 來 獲 得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速 度 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的 提 升 ， 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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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選 手 的 上 肢 就 要 更 加 用 力 表 現 來 彌 補 槓 鈴 高 度 不 足 之 現 象

（ 楊 漢 雄 ， 2 0 1 3）。  

由 於 上 肢 的 動 作 表 現 主 要 是 在 幫 助 槓 鈴 獲 得 向 上 的 高 度

與 後 續 的 支 撐 槓 鈴 下 落 的 動 作 。 本 研 究 發 現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

者 在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過 大 ， 這 可 能 會 使

得 受 試 者 的 軀 幹 會 較 為 前 傾 ， 且 劉 北 湘 等 （ 2 0 0 8 ） 與

G o u r g o u l i s 等  ( 2 0 0 9 )指 出，當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拉 的 動

作 過 程 中 ， 其 軀 幹 過 於 前 傾 以 及 將 槓 鈴 拉 離 地 面 時 的 力 量 運

用 方 向 不 當 都 會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。 由 於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的 上

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過 大 ， 造 成 槓 鈴 在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的 垂 直 速

度 較 慢 以 及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較 大 的 現 象 ， 造 成 下 肢 關 節 在

第 二 次 拉 過 程 中 ， 其 關 節 伸 展 角 度 、 角 速 度 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

高 度 都 顯 著 低 於 試 舉 成 功 者 ， 雖 然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透 過 加

上 臂 與 前 臂 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之 角 速 度 來 彌 補 槓 鈴 上 升 高 度

的 不 足 ， 但 是 仍 無 法 提 高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， 而 導 致 試 舉 失

敗 。  

除 了 上 肢 與 下 肢 的 動 作 表 現 不 恰 當 會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外 ，

選 手 在 抓 舉 過 程 中 之 身 體 重 心 的 運 動 表 現 亦 是 影 響 試 舉 成 功

與 失 敗 的 因 素 之 一 。 本 研 究 透 過 身 體 重 心 的 運 動 表 現 ， 發 現

到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身 體 重 心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與 垂 直

之 位 置 與 速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但 身 體 重 心 “ 近 ” 以 及 槓 鈴

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差 ， 達 到 顯 著 差 異

( p < . 0 5 )， 統 計 試 舉 失 敗 現 象 之 次 數 ， 發 現 試 舉 失 敗 之 八 位 受

試 者 當 中 ， 有 7 位 受 試 者 的 槓 鈴 是 向 前 掉 落 ， 1 位 是 向 後 掉

落 。 另 外 ， 亦 發 現 在 接 近 轉 換 階 段 結 束 點 時 ， 試 舉 失 敗 之 受

試 者 的 身 體 重 心 “ 近 ” 比 試 舉 成 功 者 更 向 前 移 動 來 接 近 垂 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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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考 線 ， 此 現 象 會 造 成 槓 鈴 運 動 與 肢 體 動 作 的 不 穩 定 ， 而 導

致 槓 鈴 向 前 掉 落 或 向 後 掉 落 （ 王 明 喧 、 劉 偉 民 ， 2 0 0 1； 張 守

忠 等 ， 2 0 0 9； 劉 北 湘 等 ， 2 0 0 8）。  

在 抓 舉 過 程 中 的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是 出 現 在 槓 鈴 最

大 垂 直 高 度 之 前 ， 這 顯 示 積 極 的 提 升 身 體 重 心 高 度 ， 對 於 槓

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是 有 其 效 益 。 然 而 ， 本 研 究 發 現 試 舉 成 功 與

失 敗 之 受 試 者 的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

( p > . 0 5 )，這 表 示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的 身 體 重 心 上 升 至 最 大 垂

直 高 度 的 程 度 與 試 舉 成 功 者 相 似 ， 但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的 槓

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差 顯 著 低 於 試 舉 成

功 之 受 試 者 ， 此 垂 直 高 度 較 小 會 造 成 選 手 支 撐 槓 鈴 的 空 間 不

足 而 導 致 試 舉 失 敗 （ 劉 北 湘 等 ， 2 0 0 8）。  

從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的 上 肢 、 下 肢 與 身 體 重 心 的 運 動 表

現 ， 可 以 發 現 到 槓 鈴 在 離 地 瞬 間 ， 由 於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

較 大 ， 導 致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較 大 與 槓 鈴

垂 直 速 度 慢 於 試 舉 成 功 者 ， 加 上 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髖 關 節

角 度 與 及 髖 關 節 最 大 伸 展 角 度 不 足 ， 試 舉 失 敗 者 透 過 增 加 上

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角 速 度 動 作 來 補 償 下 肢 關 節 伸 展 幅 度 、 速

度 ， 但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仍 顯 著 低 於 試 舉 成 功 者 ， 造 成 槓 鈴

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之 間 的 差 距 較 小 ， 而

無 法 獲 得 有 效 的 空 間 來 下 蹲 支 撐 槓 鈴 ， 最 後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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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陸 章  結 論 與 建 議  

 

抓 舉 是 選 手 以 一 個 較 寬 的 握 姿 來 握 住 槓 鈴 ， 再 經 由 下 肢

產 生 連 貫 動 作 來 將 能 量 轉 換 至 槓 鈴 上 ， 隨 後 藉 由 上 肢 來 將 槓

鈴 提 升 至 一 個 適 當 高 度 ， 最 後 兩 臂 完 全 伸 直 於 頭 頂 以 上 並 穩

定 支 撐 槓 鈴 下 落 之 動 作 。  

 

一 、 結 論  

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在 抓 舉 過 程 中 ， 槓 鈴 在 各 階 段

節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、 槓 鈴 在 各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水 平 位 置 與 速 度 、

上 肢 與 下 肢 之 最 大 關 節 角 速 度 出 現 時 間、 B C H 角 度、 B C H 角

速 度、 B C H 最 小 角 度 與 最 大 角 速 度 以 及 其 出 現 時 間 和 身 體 重

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表 現 是 相 似 的 ， 但 是 試 舉 失 敗 之 受 試 者 在 槓

鈴 離 地 瞬 間 ， 其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 顯 著 過 大 ， 增 加 了 第 一

次 拉 結 束 點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， 使 得 槓 鈴 垂 直 速 度 較 慢 而

無 法 獲 得 有 效 的 槓 鈴 初 速 度 ， 而 在 轉 階 段 結 束 點 時 ， 身 體 重

心 過 於 向 前 移 動 接 近 垂 直 參 考 線 ， 導 致 第 二 次 拉 階 段 下 肢 關

節 伸 展 幅 度 與 速 度 不 足，使 得 能 量 無 法 有 效 的 傳 遞 至 槓 鈴 上，

來 獲 得 適 當 的 高 度 ， 雖 然 試 舉 失 敗 者 在 第 二 次 拉 結 束 點 透 過

增 加 上 臂 與 前 臂 之 夾 角 的 角 速 度 ， 來 彌 補 下 肢 關 節 伸 展 幅 度

與 速 度 的 不 足，但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仍 顯 著 低 於 試 舉 成 功 者，

最 後 造 成 身 體 重 心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與 槓 鈴 最 大 垂 直 高 度 之 差 值

顯 著 小 於 試 舉 成 功 者 ， 而 無 法 獲 得 有 效 的 支 撐 空 間 來 穩 定 槓

鈴 下 落 ， 最 後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。  

透 過 試 舉 失 敗 的 動 作 特 徵 ， 來 改 善 選 手 將 槓 鈴 提 拉 離 開

地 面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動 作 表 現 ， 這 能 減 少 身 體 重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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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接 近 轉 換 階 段 結 束 點 的 過 於 前 傾 ， 並 且 穩 定 下 肢 與 上 肢 關

節 動 作 在 第 二 次 拉 過 程 中 的 表 現 ， 以 此 增 加 翻 轉 階 段 到 接 槓

過 程 中 的 下 蹲 支 撐 空 間 ， 最 後 增 加 試 舉 的 成 功 率 。  

 

二 、 建 議  

正 確 的 執 行 抓 舉 動 作 表 現 ， 可 以 提 升 選 手 的 在 抓 舉 過 程

中 的 動 作 穩 定 性 ， 以 及 增 加 比 賽 過 程 中 的 試 舉 成 功 率 。 本 研

究 建 議 教 練 與 選 手 在 進 行 抓 舉 技 術 動 作 訓 練 時 ， 必 須 要 注 意

槓 鈴 從 離 地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拉 過 程 中 的 動 作 正 確 性 ， 以 及 轉 換

階 段 過 程 中 的 身 體 重 心 是 否 過 於 向 前 移 動 。 雖 然 優 秀 選 手 會

不 斷 的 調 整 身 體 姿 勢 來 補 償 肢 體 動 作 的 不 佳 ， 但 是 有 效 的 控

制 肢 體 動 作 來 穩 定 槓 鈴 的 運 動 ， 對 於 技 術 動 作 表 現 、 往 後 的

成 績 與 試 舉 成 功 率 的 提 升 是 有 其 影 響 性 的 。  

本 研 究 是 在 實 驗 室 的 情 境 下 ， 以 三 度 空 間 攝 影 方 式 來 分

析 選 手 試 舉 最 佳 成 績 9 0 %的 重 量 ， 對 於 選 手 的 實 力 完 全 發 揮

是 有 其 限 制 ； 因 此 ，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可 以 應 用 本 研 究 之 三 度 空

間 攝 影 方 式 來 收 集 選 手 在 實 際 比 賽 中 的 全 力 表 現 ， 並 且 參 考

本 研 究 之 槓 鈴 、 上 肢 與 下 肢 的 運 動 學 參 數 來 瞭 解 其 動 作 表 現

是 有 其 必 要 性 的 。 此 外 ， 本 研 究 發 現 造 成 試 舉 失 敗 的 因 素 ，

為 槓 鈴 從 離 地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拉 過 程 中 的 上 臂 與 垂 直 軸 之 夾 角

過 大 ， 而 增 加 第 一 次 拉 結 束 點 的 上 臂 與 軀 幹 之 夾 角 以 及 導 至

槓 鈴 垂 直 速 度 較 慢 ， 隨 後 導 致 身 體 重 心 過 於 前 傾 與 後 續 肢 體

動 作 的 不 佳 ， 而 造 成 試 舉 的 失 敗 。  

因 此 ，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， 除 了 探 討 男 性 運 動 員 在 實 際 比 賽

過 程 中 全 力 表 現 ， 瞭 解 女 性 運 動 員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之 動 作 表

現 ， 亦 是 未 來 研 究 之 方 向 ； 此 外 ， 結 合 測 力 板 與 肌 電 圖 來 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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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試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在 抓 舉 過 程 中 之 槓 鈴 離 地 瞬 間 到 第 一 次 拉

結 束 點 的 表 現 ， 以 此 瞭 解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的 用 力 表 現 與 關 節 力

矩 的 變 化 ， 再 將 結 果 所 獲 得 的 重 要 資 訊 來 提 供 未 來 教 練 、 選

手 與 運 科 人 員 在 訓 練 上 之 參 考 依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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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

 

 

受 試 者 實 驗 同 意 書  

 

研 究 題 目 ： 抓 舉 成 功 與 失 敗 試 舉 之 生 物 力 學 分 析  

研 究 人 員 ： 莊 銘 修  

指 導 教 授 ： 張 立 羣  副 教 授  

研 究 單 位 ：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競 技 運 動 學 系 暨 碩 士 班  

實 驗 地 點 ：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技 擊 館 一 樓 舉 重 教 室  

連 絡 電 話：0 9 8 0 1 8 3 2 3 8         信 箱： j o l i n 8 0 1 3 0 @ g m a i l . c o m  

 

感 謝 您 參 與 本 研 究 計 畫 ， 為 了 保 護 您 的 權 益 ， 並 協 助 您

決 定 是 否 適 合 參 與 本 研 究 ， 請 詳 細 閱 讀 同 意 書 內 容 ， 如 對 於

同 意 書 上 有 任 疑 問 可 以 隨 時 提 出 。  

 

研 究 主 題 簡 介 ：  

由 於 抓 舉 是 比 賽 中 的 第 一 個 項 目 ， 而 技 術 動 作 是 屬 於 快

速 且 連 貫 性 高 的 動 作 過 程 ， 若 是 無 法 有 效 的 掌 握 抓 舉 技 術 表

現 ， 將 會 影 響 到 後 續 的 挺 舉 技 術 動 作 ， 然 而 過 去 研 究 大 多 關

注 試 舉 成 功 ， 而 較 少 有 試 舉 失 敗 的 研 究 ， 因 此 有 關 導 致 試 舉

失 敗 的 因 素 是 否 為 接 槓 不 穩 定 ？ 或 者 身 體 重 心 不 穩 定 …等 ？

仍 是 不 明 確 ， 因 此 本 實 驗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造 成 抓 舉 試 舉 成 功 與

失 敗 的 動 作 表 現 之 因 素 。  

 

mailto:jolin80130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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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驗 的 程 序 說 明  

 

一 、  受 試 者 填 寫 實 驗 同 意 書 與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。  

二 、  受 試 者 進 行 熱 身 1 5 分 鐘 。  

三 、  受 試 者 穿 著 舉 重 比 賽 服 ， 並 於 受 試 者 身 上 黏 貼 標 記 點 。 

四 、  正 式 實 驗 開 始 前，本 實 驗 依 據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中 所 填

寫 的 最 近 三 個 月 最 佳 成 績 將 其 換 算 成 百 分 之 9 0 %，其 出

場 順 序 係 以 試 舉 最 輕 重 量 優 先 出 場 。  

五 、  正 式 實 驗 開 始 時，受 試 者 必 須 進 行 9 0 %之 試 舉 重 量，並

試 舉 三 次 ， 期 間 休 息 間 隔 為 2 分 鐘 。  

六 、  試 舉 之 過 程 中，腳 掌 之 外 的 身 體 部 位 觸 碰 舉 重 檯 、上 舉

時 槓 鈴 觸 及 頭 部 、 槓 鈴 掉 落 、 手 臂 有 屈 伸 動 作 、 接 槓 後

未 起 身 者 均 屬 於 失 敗 試 舉 。  

 

本 人              在 完 全 詳 讀 與 理 解

上 述 之 內 容 後，同 意 參 與 本 實 驗。並 願 意 配 合 填 寫 一 份

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表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受 試 者 簽 名 ：           

 

日    期 ：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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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

 

 

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 

 

各 位 受 試 者 您 好 ， 為 了 保 護 您 的 個 人 隱 私 ， 本 研 究 會 在

論 文 當 中 以 代 號 來 表 示 ， 此 基 本 資 料 將 不 會 有 外 流 現 象 以 及

被 第 三 者 所 窺 視 其 資 訊，因 此 請 放 心 填 寫，施 測 者  銘 修  在

此 感 謝 您 配 合 本 實 驗 。  

 

 

編   號 ：          實 驗 日 期 ：         

 

姓   名 ：          身   高 ：         

 

體   重 ：          出 生 月 日 ：         

 

量   級 ：          運 動 年 齡 ：         

 

慣 用 手 ：          慣  用  腳 ：        

 

最 佳 運 動 成 績 ：         

※  由 施 測 者 換 算 與 填 寫 ：  

9 0 %試 舉 百 分 比 ：          □ 成 功  □ 失 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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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  在 過 去 一 年 內 ， 您 的 上 肢 ： 肩 關 節 、 腕 關 節 、 肘 關 節 、  

上 臂 、 前 臂 ； 下 肢 ： 髖 關 節 、 膝 關 節 、 踝 關 節 、 大 腿 、  

小 腿 是 否 有 發 生 過 骨 折 、 韌 帶 撕 裂 、 肌 腱 發 炎 、 神 經 肌  

肉 或 骨 骼 等 疾 病 傷 害 ， 或 者 正 在 進 行 手 術 後 復 健 ？  

 

□ 是 （ 請 加 以 描 述 ）       □ 否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～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配 合 ～ 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  填 表  


